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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    则

第1节  一 般 规 定

1.1.1   目的

1.1.1.1  中国船级社(以下简称CCS)为办理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入级业务，对潜水系统和潜水器提供合

理和安全可靠的入级标准，满足海洋开发、造船、相关的制造业和保险业的需要，特制订《潜水系统

和潜水器入级与建造规范》(以下简称《规范》)。

1.1.2   等效与免除

1.1.2.1  除另有规定外，凡等效于或替代《规范》要求的内容，如计算方法、评定标准、制造工

艺程序、材料、检验和试验方法等，只要能提供必需的试验、理论依据或使用经验、有效公认的标准

等，经CCS总部同意后，均可被接受。

1.1.2.2  除另有规定外，在特殊情况下，如能提供必需的试验、理论依据或使用经验，经CCS总部

同意后，可以免除《规范》的任一要求。 

  

   

1.1.5   授权的检验

1.1.5.1   根据船旗国政府的授权，CCS

1.1.3 规范解释

1.1.3.1 《规范》各项要求的正确解释应由CCS总部做出。

1.1.3.2   如对《规范》的英文版有不同理解时，应以中文版为准。

1.1.3.3   验船师在执行检验活动中，不能提出或形成与《规范》要求相反的观点。

1.1.3.4   如CCS颁布的指导性文件和须知等与《规范》要求有不协调之处，应以《规范》要求为准。

1.1.4 非强制性要求与建议

1.1.4.1 《规范》中的非强制性要求与建议，可供设计、建造、管理、保养、修理和检验时参考。

1.1.4.2  为了更好地满足《规范》的要求，CCS还颁布有关的指导性文件和须知等。其中除《规

范》有明确要求的内容外，其他内容可为非强制性的，可供设计、建造、管理、保养修理及检验时参

考。

可承担部分或全部的法定检验，并签发相应的证书。

1.1.5.2  对申请在CCS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同时根据船旗国政府的授权对其进行法定检验

时，CCS将入级检验与法定检验结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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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规    范

1.2.1   基础

1.2.1.1 《规范》是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及其产品的设计、制造、检验及使用的依据。《规范》的修

改通报与《规范》具有同等效用。

1.2.1.2  就CCS办理入级责任而言，《规范》规定了结构和重要机械的尺寸、所用材料质量、机械

建造标准、试验要求以及保持其良好状态的条件。

1.2.2   规范制订

1.2.2.1   制订《规范》的主要依据为：

(1)  IMO(国际海事组织)、IACS(国际船级社协会)所通过的有关公约、规则、决议、统一要求等适

用部分；

(2)  有关理论和科研成果；

(3)  使用经验。

1.2.2.2 《规范》或其修改通报的初稿，应发到有关主管机关、设计、制造、检验、业主、科研及

高等院校等单位征求意见。

1.2.2.4   根据本节1.2.2.2及1.2.2.3的意见或建议，对《规范》或修改通报初稿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后，

由CCS

1.2.2.3  由CCS专家、船东或所有人、保险商、制造业、设计单位和高等院校等专家组成的CCS技
术委员会或有关分委员会，或上述有关方面的专家对制订的《规范》及修改通报进行审议。

总裁批准。

1.2.2.5  在特殊情况下，根据使用经验证明《规范》所涉及的规定中出现危及安全的情况，或IMO
有关新决议、规则等生效，且涉及入级部分需要修改时，CCS将及时颁布修改通报。

1.2.3   规范生效与适用

1.2.3.1   除另有说明外，《规范》(含修改通报)颁布后，一般在3个月后生效。生效日期注明在出版

物的扉页上。

1.2.3.2   新规范生效后，书面申请图纸审查的入级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及产品应符合新规范的要求。

1.2.3.3  如经建造厂和业主同意，对建造中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可以采用新规范的要求；同样，如

新规范的要求比较合理而可行时，CCS也可提出建造中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采用新规范的要求。不论

何种情况，均应在相应技术文件中注明。

1.2.3.4  如新规范中特别指明适用于建造中潜水系统或潜水器或现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要求时，

则应予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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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级的授予与保持

1.3.1   授予与保持级的基础

1.3.1.1   授予级的基础是：

(1)   经过图纸审查，确信所设计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符合《规范》对其适用的要求；

(2)   经过检查和试验，确信所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符合《规范》和批准图纸的要求。

1.3.1.2   保持级的基础是：

(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已按《规范》规定的检验制度进行检验，并确信其技术状况符合《规范》的

要求；

(2)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已按授予入级符号及附加标志的条件进行维护和管理。

1.3..2   申请

1.3.2.1   申请方一般应使用CCS统一的申请书格式，向CCS指定的审图和/或检验单位提交申请。

1.3.2.2   申请书应是定义明确、内容完整的书面文件。CCS应对申请进行评审并确认。

1.3.3   图纸审查

1.3.3.1  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图纸审查，按第2章第5节2.5.1～2.5.5和第6节的有

关规定执行。

1.3.3.2  入级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修理、改装及更换设备的图纸审查，按第2章第7节2.7.1～2.7.5的有

关规定执行。

1.3.3.3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现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入级的图纸审查，按第2章第5节2.5.6和第6节的

有关规定执行。

1.3.4   检验

1.3.4.1   建造检验按第2章第5节2.5.5的规定执行。

1.3.4.2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入级检验按第2章第5节2.5.6的规定执行。

1.3.4.3   产品检验按第2章第5节2.5.7的规定执行。

1.3.4.4   保持级的各种检验按第2章第7节2.7.6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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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证书

1.3.5.1   产品证书的签发按第2章第5节2.5.7的规定执行。

1.3.5.2   各种检验签署按第2章第7节的规定执行。

1.3.5.3   入级检验、恢复级的检验及特别检验完成后，验船师应按规定编写记录报告等文件。

1.3.5.4   执行检验单位审核后签发临时入级证书，并将有关文件报总部管理部门。

1.3.5.5  总部管理部门审核所提交的有关文件，并请中国船级社船级委员会审议，确信入级的有关

要求已符合后，按第2章2.3.2的相关规定签发入级证书。

1.3.6   船舶录

1.3.6.1  己授予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CCS将其主要要素编入CCS定期出版的船舶录中。如其主

要要素发生变化时，船舶录将进行相应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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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入级与检验

第1节  通    则

2.1.1   入级条件

2.1.1.1  凡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符合《规范》或等效要求的规定，CCS将授予相应的级，并载入CCS
船舶录。

2.1.1.2  潜水系统除可作为一完整系统入级外，其主要部件，如甲板减压舱、潜水钟等也可以单独

入级。

2.1.2   保持级的条件

2.1.2.1  已在CCS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如能遵照本章第7节规定保持级的各种检验，并经检验

后认为仍符合入级要求者，将继续保持其相应的级。

2.1.2.2   任何可能影响已授予的级的损坏或缺陷，应及时向CCS报告，并申请CCS检查。

2.1.2.3  凡经CCS批准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营运中应保持正常操作，并遵守经CCS批准的

营运环境条件以及附加标志限制的条件。

第2节  入级符号和附加标志

2.2.1   入级符号

2.2.1.1   凡经CCS批准入级的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将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授予不同的入级符号。

2.2.1.2   入级符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表示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

(2)   ★ 表示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

(3)   CSA 表示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经CCS检验符合《规范》要求，适宜于作业或航行。

2.2.2   附加标志

2.2.2.1  凡经CCS批准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将根据其具体条件，在入级符号后加注一个或数

个附加标志，如：

(1)   类型附加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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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附加标志

附加标志 说明

潜水系统 DS Diving System
潜水钟 DB Diving Bell
甲板减压舱 DDC Deck Decompression Chamber
载人潜水器 MS Manned Submersible
闸式潜水器 SL Submersible With Lock-in Lock-out
遥控潜水器 ROV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水下居住室 UH Underwater Habitat
常压潜水服 ADS Atmospheric Diving Suit
潜水模拟装置 SDCC Diving Simulator
水下客艇 PSC Passenger Submersible Craft
自主无人潜水器 AUV Autonomous Underwater Vehicle
自主遥控无人潜水器 ARV Autonomous & 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

(2)   下潜深度附加标志

在类型附加标志之后，加注以m表示的最大工作深度值作为下潜深度附加标志。

(3)   营运限制附加标志

对限制在特定区域营运的潜水器，标注相应的营运限制附加标志。

(4)   除特别说明外，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附加标志应按照上述次序填入相应的入级证书中，例如：

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最大工作深度30m，限制在大连老虎滩区域内营运的水下客艇，其入级符号和

附加标志如下：

★ CSA PSC，30m，Da Lian Lao Hu Tan

又例如：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但符合CCS入级要求的最大工作深度为300m的潜水系统，其入级符号和附

加标志如下：

★ CSA DS，300m

第3节  级的检验和证书

2.3.1   检验

2.3.1.1   拟在CCS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应按本章第5节的有关规定进行入级检验和试验。

2.3.1.2  已取得CCS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应按本章第7节的有关规定进行保持级的各种检验和试验。

2.3.2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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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1  CCS对本节2.3.1.1所述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的入级检验和试验合格后，由CCS总裁或其授

权人员授予并签发相应的入级证书。

CCS在未签发上述证书前，如确认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处于良好和有效状态，则可签发相应的临时

入级证书(其有效期应不超过5个月)给申请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入级的船东或所有人，以使潜水系统或潜

水器能及时投入作业或航行。

2.3.2.2  CCS对本节2.3.1.2所述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了保持级的各种检验合格后，应核发新的

入级证书或在入级证书上作相应的签署。

第4节  授权的法定检验和证书

2.4.1   授权的法定检验

2.4.1.1  CCS一经船旗国政府的授权，将代表其政府根据授权的范围，按授权国和国际安全公约的

规定，对取得CCS级和悬挂授权国国旗的非CCS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部分或全部的法定检验。

2.4.1.2   按授权进行的法定检验程序与入级检验程序相同。

2.4.2   证书

2.4.2.1  CCS对本节2.4.1.1所述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的法定检验合格后，应签发相应的法定证

书。

第5节  入 级 检 验

2.5.1   申请

2.5.1.1  新建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图纸审查，由设计单位或建造厂，向CCS总部或CCS指定的审图

单位提交申请。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制造检验，可由船厂直接向执行检验单位提交申请。

2.5.1.2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现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图纸审查及初次入级检验，由船东或所有人

向CCS总部或执行检验单位提交申请。

2.5.1.3  产品图纸审查，由制造厂向CCS总部或CCS指定的产品审图单位提交申请。但对一些单个

产品图纸以及产品制造检验，均可直接向执行检验单位提交申请。

2.5.1.4   保持级的各种检验，由船东或所有人直接向执行检验单位提交申请。

2.5.2   对建造厂的要求

2.5.2.1  建造厂所实行的质量保证体系，包括检验、试验、试验设备、计量设备、管理制度等均应

符合CCS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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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对产品制造厂的要求

2.5.3.1  对制造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用材料、零部件、产品、设备等的工厂，应根据CCS建立的适用

程序，申请CCS进行工厂认可、型式认可或质量体系认证。

2.5.4   对服务商的要求

2.5.4.1  凡为船东或所有人提供诸如测量、试验、安全系统和设备的维护等服务，而且服务的结果

又可作为检验依据的服务商，应遵守CCS建立的程序和衡准，并经CCS认可。

2.5.5   新建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入级检验

2.5.5.1  在开工前，申请单位应将本章第6节规定的批准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CCS指定的审图单位

进行审查，其中1份退给申请单位。

2.5.5.2  检验、试验及工艺性文件，如焊接工艺、焊接规格表、无损检测图、机座安装工艺、倾

斜试验大纲和报告、系泊和航行试验大纲等，以及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用产品有关试验大纲、工艺文件

等，均应提交执行检验单位审查。

2.5.5.3  已批准的图纸资料，如有原则性的修改或补充，应由申请单位将修改或补充部分提交原审

图单位重新审查。

2.5.5.4   提交审查的图纸资料，应给出为验证符合规范要求所需的尺寸和有关数据。

2.5.5.5  经审查认为符合规范要求的图纸资料，则在规范规定批准的图纸资料上盖”批准”章。批准

的条件和限制意见，可写在图纸资料上，也可在退图的信函中陈述。

2.5.5.6   批准的图纸仅在审图申请书上所指定的建造厂、建造工程编号或建造数量范围内有效。

2.5.5.7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已经批准的图纸即自行失效：

(1)   审图申请书中填写的工程编号或数量全部建造完工时；

(2)   自认可之日起4年内未开始建造者；

(3)   设计单位或建造厂自行修改业经批准的图纸而同现行规范或公约相抵触时；

(4)  CCS规范修改通报或授权国政府接受的国际公约、规则及其修正案的生效影响批准图纸有效

性，而图纸没有进行相应的修改和重新批准时。

2.5.5.8  在开工建造前，均应经CCS验船师进行开工前检查，其焊接工艺、焊工资格、无损检测人

员资格、材料(包括钢材、焊接材料、底漆等)、焊接规格表、无损检测图、密性试验图、安装公差标准

和无损检测标准等，均应使验船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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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9   确认所用钢材的制造厂已经CCS认可。

2.5.5.10   确认所用材料、工艺、设备和装置符合规范要求，并取得CCS有关产品证书。

2.5.5.11  CCS验船师应按已批准的图纸资料进行检验，并对批准的条件和限制(审图意见书和回复

意见)的执行情况进行确认。

2.5.5.12  可遥控和/或自动控制运行的重要机械，其控制、报警和安全系统的布置、安装和试验均

应符合规范要求。

2.5.5.13  任何项目如与规范规定或批准图纸资料不符，或任何材料、工艺、设备和装置等不符合

CCS规定时，应予纠正。

2.5.5.14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建造中和建造完成后，应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按批准的试验大纲

进行下列试验，并取得验船师认可：

(1)   耐压试验

①  所有承受内压力的耐压壳体、高压气瓶在建造或制造完毕后均应进行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

1.5倍的内压试验。

②  所有承受外压力的耐压壳体，在建成并测量其圆度后，都应进行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放大

一定系数的外压试验，系数如下表所示：       
                               

最大工作深度
载人潜器 无人潜器

≤1000m 1.25 1.25
1000m～4000m(含4000m) 1.25 1.25
4000m～6000m 插值 插值

≥6000m 1.15 1.15

试验后，应对所有耐压壳体焊缝进行检查，并测量耐压壳体的圆度，其偏差不应超过《规范》

第7章的有关规定。

③  对既承受内压力又承受外压力的耐压壳体应分别进行上述①和②规定的内压和外压试验。

(2)   潜水和航行试验

①  所有潜水器建造完成后，都应进行一次抵达最大工作深度的潜水和航行试验。试验时一般可先

潜至30m左右处，在此深度上对所有接头及贯穿件作外观检查，对那些在工作时受到海水压力

且要求安全操作的部件，例如耐压壳体上的阀件，应尽可能作操作检验。焊缝、接头及阀件的

检验记录应保存。以后，每次按最大工作深度20%左右的深度下潜，在该深度上保持潜深，对

焊缝及其他闭锁装置进行检验和转动阀件，直到潜至最大工作深度，潜水和航行试验还应验证

生命支持系统、推进操纵系统、电气系统以及安全操作所需的各种项目和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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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潜深500m及以上的潜器，潜水试验的实施应遵循由浅到深的原则逐步进行。只有在一个深度

上进行了充分合格的试验后，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更深海域的试验。潜水试验由一系列不同深度

的海试组成，通常包括浅海和深海试验。浅海试验一般为约50m和约300m深度的海试。深海试

验一般包括最大工作深度在内的几个不同深度海域的海试。海试海域深度的增加可按约20%设

计最大潜深确定。到达设定深度时，应对从内部可达的所有接头和贯穿件进行外观检查，对那

些在工作时承受海水压力且安全作业所需的部件(例如：耐压壳体上的阀件)应尽实际可能进行

操作试验。上述检查也可以报警装置替代目视检测。焊缝、接头、舱口盖、观察窗、贯穿件和

阀体的检验记录应予以保存。

②  所有潜水系统的各部件建成并经过试验之后，如系装在母船或海上平台上，则当安装就绪后，

进行一次抵达最大工作深度的操作试验，通过试验验证整个潜水系统(包括吊放系统)的操作和

功能达到设计要求。

(3)   气密性试验

对承受内压力的潜水钟和甲板减压舱作最大工作压力下的舱室气密试验。试验介质应取拟充入舱

内的最易泄漏的工作气体或与其有类似泄漏性能的气体，4h内的压力降应不超过1%，并应考虑温度变

化的影响。

(4)   浮性和稳性试验

对建成的潜水钟或潜水器应进行浮性和稳性试验，其要求见《规范》第13章的有关规定。

(5)   系统、设备试验

各种系统、设备的试验均按《规范》各有关章节的规定进行。

(6)   全部试验结束后，应对耐压壳体的圆度进行检查并对其全部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2.5.5.15   建造厂应向CCS提交有关的检验、试验、测量等有关报告和记录。

2.5.5.16  执行检验的验船师，在检验和试验完成后，应按CCS指定的格式，填写或编写有关结构、

机械、电气和设备的各种检验报告、记录、资料和临时入级证书。

2.5.5.17  完工图纸资料、证书、报告、记录、稳性资料(如有时)和其他指导性文件应保留在潜水系

统或潜水器上。

2.5.5.18  通常在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建造过程中，完成建造检验的日期作为完工日期，记录于船舶

录。若由于某种原因，不正常地延长潜水器下水至使用之间的间隔期，应把潜水器下水日期、完工日

期和使用日期分别记录于船舶录内。

2.5.6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入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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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包括：

(1)   已经开工但未向CCS申请入级检验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

(2)   已经完工但还没投入营运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

(3)   已投入营运的现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

2.5.6.2  不在CCS检验下建造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入级检验，一般应由船东或所有人提出申请，并

应提交足够的图纸资料供审查/审核/评估和检验。必要时，应补充作验证性试验。

2.5.6.3  已开工建造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申请CCS入级检验时，一般应按新造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

程序办理。

2.5.6.4   已完工但还没有投入营运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入级检验时：

(1)   图纸资料的提交与审查，按新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程序办理；

(2)  船东或所有人还应提交原建造过程中的有关试验、检验和测量记录、报告，以及主要产品的证

书及试验等资料；

(3)  验船师应对主要结构尺寸进行检查，同时应进行普遍检查，以确认该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符合

《规范》的有关要求；

(4)   必要时，应进行确认试验或/和检验。

2.5.6.5   对现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进行转级或初次入级检验时：

(1)  船东或所有人应把本章第6节中注有※号的图纸资料1套提交CCS审查。如按上述规定范围送审

图纸资料有困难时，经CCS同意，可适当减少；

(2)  除(1)中规定的图纸资料外，船东或所有人还应提交该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建造、改建和修理

中的有关资料和文件以及其他船级社签发的证书和检验文件；

(3)  初次入级检验的范围一般按2.7.9规定的特别检验的检验范围进行。根据该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

实际技术状况，经CCS同意，可适当减免检验项目。

2.5.7   产品检验

2.5.7.1  拟在CCS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上使用的材料、零部件和设备等产品，在制造前，一般

产品制造厂应将规范规定批准的图纸资料一式3份提交给CCS指定的审图单位进行审查。其中1份退给

产品制造厂。如审图与检验为同一单位时，则可提交2份图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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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2   在特殊情况下，经CCS同意，产品制造厂可直接将图纸资料提交给执行检验单位审查。

2.5.7.3   在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图纸中已包含零部件图纸且已获得批准时，则可不必再提交。

2.5.7.4   验船师应按批准的图纸进行检验。

2.5.7.5   验船师应参加规定项目的试验。

2.5.7.6  经检验和试验并确认符合规范和批准的图纸的要求后，验船师应根据制造厂提供的技术资

料编写“产品证书”。

2.5.7.7  产品证书除列出产品名称、制造厂等内容外，如有其他限制条件或/和安装后需补做的试验

要求等也应注明。

2.5.7.8  对不在CCS检验下制造的产品，应提交1份图纸资料和相关试验报告供审查，必要时应进行

确认试验或/和拆检。

第6节  图 纸 资 料

2.6.1   一般要求

2.6.1.1  本节给出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入级需要的送审图纸资料。各种类型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可按

具体情况送审适用的图纸资料。CCS认为必要时，可要求增加送审图纸资料的范围。

2.6.2   需送审的图纸资料

2.6.2.1   总体和结构部分

※(1)  总体说明书，包括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使用条件和营运要求、正常操作和应急操作程序说

明、主尺度、最大工作深度、额定乘员人数、海况承受能力、航区限定和旅客人数等；

※(2)   总布置图；

※(3)   基础及支座的配置图；

※(4)   浮性及稳性分析，包括正常和应急条件下的潜浮计算；

※(5)   可弃压载解抛原理及布置图；

※(6)   基础结构图；

※(7)   耐压壳体结构图；

※(8)   耐压壳体强度计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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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观察窗、贯穿件、舱口部件及吊环的详细结构和强度计算；

※(10)   结构材料规格；

(11)   制造工差。

2.6.2.2   机械部分

※(1)   推进与操纵系统说明书；

※(2)   轴系布置图及强度计算书；

(3)   推进器装配图；

(4)   停悬、操纵和定位装置布置图；

※(5)   管系原理图和材料规格；

(6)  机械设备、泵和管系计算书；

(7)   机械设备布置图；

(8)   机械手总装图；

(9)   机械设备明细表。

2.6.2.3   电气部分

※(1)   电气部分说明书；

※(2)   电力负荷计算书及电力系统图；

(3)   电动机、电池布置及接线图；

(4)   电气设备明细表；

(5)   通信导航系统布置图；

(6)   灯光照明系统布置图；

(7)   内部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详细技术资料和试验报告；

(8)   应急供电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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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短路电流计算；

※(10)   电力推进装置单线图和控制原理图。

2.6.2.4   生命支持系统

※(1)   系统原理说明书；

※(2)   氧气系统(包括储气)和CO2去除系统布置、管系和容量计算；

※(3)   空气和呼吸混合气(包括储气)布置、管系和容量计算；

※(4)   应急生命支持系统布置、管系和容量计算；

(5)   环境控制系统和监测系统布置图；

(6)   取暖、热水供应系统；

(7)   脐带横截面图；

(8)   其他保证安全作业的生命支持设备，如一氧化碳去除等设备。

2.6.2.5   吊放系统

※(1)   吊放系统说明书；

※(2)   吊放系统布置图；

※(3)   起重机起升、变幅、回转和行走机构布置图；

※(4)   吊放系统结构图和材料规格；

※(5)   吊放系统的设计载荷和结构强度计算；

※(6)   组装脐带及吊索图及其计算；

(7)   活动零部件、绞车和卷筒等的图纸和规格；

(8)   液压机械和液压管路布置图；

(9)   配电板布置和电气线路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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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控制线路、联锁和报警系统原理图；

(11)   使用和操作说明书。

2.6.2.6   消防

※(1)   消防系统说明书；

(2)   防火、探火、灭火装置布置图。

2.6.2.7   其他资料：

※(1)   浮力材料的产品说明书(如有时)；

※(2)   载人潜水器操作维护手册；

※(3)   非耐压壳体结构图及强度计算书(如有时)；

※(4)   所有耐压壳体的耐压试验报告(如有时)；

(5)   焊接工艺规程(WPS)及焊接工艺评定报告(PQR)；

(6)   焊工/无损检测人员资质。

第7节  保持级的检验

2.7.1   重新入级

2.7.1.1  原在CCS入级后被取消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重新入级时，CCS将根据其已营运的年限

和其他具体情况进行检验。如检验表明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处于良好有效状态时，CCS将重新授予级。

重新入级的日期将记载于船舶录。

2.7.2   级的恢复

2.7.2.1  原在CCS入级后被暂停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恢复其级时，CCS将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检验。如检验表明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处于良好有效状态时，CCS将恢复其原授予的级。

级的恢复日期将记载于船舶录，有关检验的到期日期应按原证书的日期。

2.7.3   损坏和修理检验

2.7.3.1  损坏造成潜水系统或潜水器不能满足《规范》的要求而影响到其级时，应及时通知CCS进
行检验，其检验范围应为验船师认为查明损坏程度和原因所必须的范围。

2.7.3.2  对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做任何影响到级的修理时，修理工作应在验船师监督下根据适用的规

范进行。如修理地点无CCS验船师时，应及时与CCS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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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改装或更换设备检验

2.7.4.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结构尺寸或装置进行任何改装或更换而影响到其级时，改装或更换的

图纸和资料应提交CCS批准，改装或更换检验应按新建的检验程序处理。

2.7.4.2  如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改装造成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具有新的级的特征或附加标志(如乘客定

额增加、类型的改变和航区的扩大)时，应发给新的入级证书。

2.7.5   级的暂停或取消

2.7.5.1   凡经CCS批准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如遇有下列情况，CCS将暂停其级：

(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没有按照《规范》规定的期限进行或完成有关检验时；

(2)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遭受重大损坏事故而未及时申请检验时；

(3)   影响级的修理、改建或改装未经CCS认可时；

(4)   遗留项目或入级条件在规定的日期内未消除或达成展期协定时。

2.7.5.2   凡经CCS批准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发生下列情况时，CCS可取消其级：

(1)   根据船东或所有人的要求；

(2)   导致级的暂停的条件在规定时间内未更正时；

(3)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超出了入级符号和附加标志规定的条件下作业或航行时；

(4)   未按时交纳检验费时。

2.5.7.3   级的暂停和取消都将在CCS船舶录或其补录中相应地注明。

2.7.6   保持级的各种检验

2.7.6.1  已在CCS入级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为保持其已获得的级，应履行下列保持级的各种定期

检验：

(1)   年度检验；

(2)   中间检验；

(3)   特别检验。

2.7.6.2  在本节所列年度、中间和特别检验项目中，可按各种类型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具体情况进

行适用项目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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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3   验船师认为必要时，可扩大检验和试验范围。

2.7.7   年度检验

2.7.7.1  所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应接受年度检验。年度检验应于完工、投入使用或特别检验日期(按
其适用情况)的每周年前后3个月内进行。

2.7.7.2   年度检验的检验项目为：

(1)  耐压壳体的内外表面，包括所有附件、贯穿件、舱口、舱口围壁、封闭装置、提升吊环、观察

窗、栓塞、填料及支架等。除有明显的腐蚀或验船师认为需要检查和作无损探伤以外，检验焊缝时，

一般不需要除去防腐涂层；

(2)  生命支持系统，包括高压气瓶、气体管路、阀件、仪表、监控装置、气体净化系统、冷暖气、

热水供应系统和应急设备等；

(3)   正常和应急潜浮系统；

(4)   通信和航行设备；

(5)   电气系统，包括贯穿件、电池和电机等；

(6)   推进和操纵装置和系统，包括轴承、密封、推进器、轴系、控制器和机座等；

(7)   消防系统；

(8)   腐蚀控制系统，包括牺牲阳极和防腐涂层；

(9)   监控仪器；

(10)   影响安全的特殊项目，如机械手、脐带、吊索和吊杆等。

上述分项检验和试验完成后，应进行一次潜水或航行试验，并作各系统的运行试验。潜水或航行

试验的深度应取得验船师的同意，试验报告应提交验船师审核。

2.7.8   中间检验

2.7.8.1  所有特别检验间隔期超过3年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在每一特别检验间隔期内应接受一次中

间检验。中间检验应安排在特别检验间隔期的中间进行，或在靠近中间的一个年度检验时进行，该次

的年度检验由中间检验代替。

2.7.8.2   中间检验除应包括本节2.7.7.2规定的项目外，尚应进行：

(1)  坞内、母船上、平台上或其他脱离浸水的适当场所，对整个耐压壳体、体外机械、电气设备、

管系和电缆等部件的检验；

(2)   所有压载水舱的内部检验。

2.7.9   特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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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1  所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应接受特别检验，除水下客艇外，检验间隔期为5年。第一次特别检

验应在入级检验日期后5年内完成，以后的每次特别检验应从上次特别检验期满之日起5年内完成。

2.7.9.2  特殊情况下，可以考虑特别检验到期后不超过3个月的展期。在这种情况下，下次特别检验

的日期仍应从展期前的特别检验到期之日算起。

2.7.9.3   水下客艇特别检验的检验间隔期为2年，且2.7.9.2的规定不适用于水下客艇。

2.7.9.4   特别检验时除应进行年度检验的所有检验项目外，还应检验下列项目：

(1)   潜浮系统的管系应用1.25倍的设计压力进行液压试验。压载舱柜应进行清洁并作内部检查；

(2)  所有生命支持系统的管系应用通常工作中使用的流体加压到设计压力，以检查其密性。固定的

高压气瓶应作液压试验，试验压力为1.25倍的设计压力；

(3)  所有仪表及监控仪器应在特别检验前6个月内进行校准，表明校准合格的证件应提交验船师审

查；

(4)  在验船师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下潜至最大工作深度的潜水和航行试验。对于特殊情况，CCS予
以特殊考虑；  

(5)  对潜水钟和潜水器的闸室，应用正常工作使用的混合气体，或与其有类似泄漏性质的气体，于

最大工作压力下进行气密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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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定    义

3.1.1   潜水系统

在压力状态下运送潜水员进行潜水作业所需要的整套装置和设备，一般包括潜水钟、甲板减压

舱、吊放系统以及储气设施等。

3.1.2   潜水钟

用于载人水下观察或在水下作业现场和甲板减压舱之间运送潜水员的装置，包括其装载的设备。

3.1.3   甲板减压舱

安装在母船或海上平台等上面，供潜水员加压、减压和饱和潜水时潜水员在高压下居住用的装

置。通常舱内或舱外具有能控制舱内外压力差的装置。

3.1.4   吊放系统

在母船或海上平台等与水下工作现场或海面之间起吊、降放潜水钟或潜水器的装置和设备。

3.1.5   生活舱

甲板减压舱内配有必要的生活设施，主要作为潜水作业期间潜水员居住用的舱室。

3.1.6   过渡舱

供人员从不同环境中出入生活舱时使用的压力平衡舱室。

3.1.7   潜水器

各种水下运行器具的统称。一般包括载人潜水器和无人潜水器。

3.1.8   载人潜水器

由搭载的乘员操纵的潜水器。根据能源供给方式，可分为自身携带能源的自由自航潜水器和通过

脐带由母船或海上平台等提供能源的系缆潜水器。后者又可分为有推进装置的自航式和无推进装置的

拖曳式。

3.1.9   闸式潜水器

内部设有供潜水员出潜作业用闸室的潜水器。

3.1.10   水下客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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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人潜水器中的一种，用于运送或搭载旅客，并能在水下观光游览的潜水器。对于运送或搭载超

过10人(含10人)的水下观光潜水器，视为大型水下客艇。

3.1.11   自主无人潜水器

不搭载乘员，在水下不依靠母船物理连接自带能源的潜水器，是具有智能行为的无人潜水器。

3.1.12   自主遥控无人潜水器 

不搭载乘员，在水下依靠与母船的光纤连接并自带能源的潜水器，具有智能行为同时可以切换为

人工遥控操作的半自动无人潜水器。

3.1.13 遥控潜水器

不搭载乘员，在水下依靠甲板人员遥控方式操纵的自带能源或不带能源的潜水器。根据遥控方

式，可分为通过脐带控制的系缆式和通过声波指令等直接遥控的无缆式。

3.1.14   水下居住室

设置在海底，供潜水员或其他人员工作、休息和居住的舱室。根据工作要求，舱室内可与外部环

境等压或保持常压。

3.1.15   常压潜水服

外形拟人，四肢有活动关节，且内部始终保持常压的硬式潜水服。

3.1.16   潜水模拟装置

为培训潜水员和进行研究工作等提供模拟潜水环境的整套装置。

3.1.17   生命支持系统

在潜水作业或航行中，在所有压力范围和条件下，为潜水钟、甲板减压舱、载人潜水器或水下居

住室内的人员提供安全环境所必需的储气、供气、有害气体去除、环境调节与控制、以及应急支持等

系统的综合。

3.1.18   脐带

潜水钟、系缆潜水器或水下居住室等从母船或海上平台等获得电能、联络信号、气体和淡水的一

束管线。

3.1.19   危险区

分为0类区，1类区和2类区。0类区：爆炸性混合气体持续出现或较长时间出现的区域；1类区：在

正常操作条件下易产生爆炸性混合气体的区域；2类区：爆炸性混合气体不易产生，或即使产生也只存

在一很短时间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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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0   最大工作深度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能安全使用的最大作业或航行深度，以m表示。

3.1.21   最大工作压力

相当于最大工作深度时的水压力，以MPa表示。

3.1.22   耐压壳体

能承受等于最大工作压力的内和/或外压力的壳体结构，其内部可容纳人员和必要的设备。

3.1.23   闭路呼吸系统

可供潜水员呼吸的气体循环使用系统。

3.1.24   母船

安置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并为其提供能源和安全保障的水上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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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耐压壳体设计

第1节  通    则

4.1.1   一般规定

4.1.1.1  本章适用于钢质耐压壳体(包括加强结构)的设计，其他材质耐压壳体的设计方法应经CCS同
意。

4.1.1.2  本章所规定的设计方法和强度标准是以制造公差满足第7章的有关要求为前提，如果超差，

则应采取适当的加强措施，否则需相应降低最大工作压力。

4.1.1.3  根据使用要求，既承受内压力又承受外压力的耐压壳体应按本章对承受内、外的压力耐压

壳体的不同要求分别进行计算和校验，并需满足相应规定。

4.1.1.4  耐压壳体的壳板厚度应有适当的腐蚀余量。本章各节有关强度、稳定性和加强计算中均未

计入腐蚀余量。

4.1.2   载荷和计算压力

4.1.2.1   耐压壳体的基本载荷是均匀的内压力或外压力。

4.1.2.2   承受内压力的耐压壳体以其最大工作压力作为设计压力进行强度计算。

4.1.2.3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材料缺陷、计算公式误差、作业中的超深超压等不安全因素，承受外压

力的耐压壳体应按计算压力进行设计计算，计算压力取为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

4.1.3   直接计算

4.1.3.1  可以采用有限元法对整个耐压壳体(包括加强结构)进行应力和屈曲分析。CCS接受MSC/ PA-
TRAN、ABAQUS、ANSYS以及其他通用结构分析程序，但使用的计算压力和强度标准应符合本章规定。

第2节  承受内压力的耐压壳体

4.2.1   符号

4.2.1.1   本节采用下列符号：

t —— 壳板最小厚度，mm；

p —— 最大工作压力，MPa；
D0 —— 壳体内径，mm；

D1 —— 封头外径，mm；

[σ] —— 许用应力，N/mm2；

Rm —— 材料抗拉强度，N/mm2；

ReH —— 材料屈服强度，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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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圆柱壳体

4.2.2.1   承受内压力的圆柱壳体，其壳板的最小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 ]
0

2
pDt

pσ
=

−

4.2.3   整球壳体

4.2.3.1   承受内压力的球壳体，其壳板最小厚度应按下式计算：

[ ]
0

4 -
pDt

pσ
=

4.2.4   封头

4.2.4.1  凹面受压力的椭球形、扁球形和半球形封头，如图4.2.4.1(1)~(3)所示，其壳板最小厚度应

按下式计算：

[ ]
1

2
pD yt
σ

=

式中：y —— 形状系数，根据t/D1和H/D1值，按图4.2.4.1(4)确定。对半球形封头y = 0.5。

H ≥ 0.20D1;  H0 ≥ 2t

图4.2.4.1(1)  椭球形

rb ≥ 0.1D1 或 rb ≥ 3t, 取其大值；

R ≤ D1; H ≥ 0.18D1 和 H0 ≥ 2t
图4.2.4.1(2)  扁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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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1(3)  半球形

图4.2.4.1(4)  半球形

4.2.5   许用应力

4.2.5.1   承受内压力的耐压壳体壳板的许用应力[σ]应按下式确定，取其小值：

(1)   铁素体和奥氏体钢： [σ] = 2.7
mR
，[σ]=

 
1.8

eHR
；

(2)   马氏体钢：[σ]=
 7.2

mR
，[σ]=

 1.5
e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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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承受外压力的圆柱形壳体

4.3.1   一般规定

4.3.1.1   圆柱形耐压壳体可采用无肋骨加强的结构形式，也可根据需要，采用全部由同一型号型钢

或组合型钢作为环状肋骨加强的结构形式，或为减小舱段距离而在舱壁间设强肋骨的结构形式，见图

4.3.1.1。

(1)  无肋骨加强

(2)  肋骨加强

(3)  强肋骨加强

图 4.3.1.1

4.3.1.2  肋骨或强肋骨可以布置在耐压壳体内部或外部，成内肋骨或外肋骨形式，其强度分析和强

度标准相同，以下不再区分。

4.3.1.3   如圆柱壳体与封头连接，则舱段长度(图4.3.1.1中的L)尚须增加40%的封头深度。

4.3.2   符号

4.3.2.1   本节采用下列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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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j —— 计算压力，MPa；
Pe —— 弹性临界压力，MPa；
Pcr —— 屈曲压力，MPa；
R —— 圆柱壳体平均半径，mm；

l —— 肋骨间距，mm；

L —— 舱段长度，mm；

a —— 强肋骨与最近舱壁的距离，mm；

t —— 壳板厚度，mm；

F —— 肋骨剖面面积，mm2；

Fk —— 强肋骨剖面面积，mm2；

I —— 肋骨剖面惯性矩(包括有效长度为l的带板)，mm4；

Ik —— 强肋骨剖面惯性矩(包括有效长度为2l的带板)，mm4；

E —— 弹性模量，N/mm2；

Rm —— 材料屈服强度，N/mm2；

Cs —— 材料物理非线性修正系数。

4.3.3   应力计算与校验

4.3.3.1   相邻肋骨中点处壳板的周向平均应力σ1按下式计算：

1 1
jp R

K
t

σ =
      

N/mm2

式中：K1――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1决定，而

10.643u
Rt

=

lt
F

β =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1 ≤ 0.85ReH

4.3.3.2   肋骨处壳板的轴向应力σ2按下式计算：

2 2
jp R

K
t

σ =
      

N/mm2

式中：K2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2决定。u、ß与4.3.3.1同。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2 ≤ 1.15ReH

4.3.3.3   强肋骨处壳板轴向应力σ3按下式计算：

3 3
jp R

K
t

σ =

式中：K3 —— 系数，由参数u、ßk查图4.3.3.3决定。u与4.3.3.1同，而 k
k

lt
F

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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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3 ≤ 1.15ReH

4.3.3.4    肋骨应力σl应按下式计算：

j
l l

p R
K

t
σ =

       
N/mm2

式中：Kl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4决定。u、ß与4.3.3.1同。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l ≤ 0.6ReH

4.3.3.5   强肋骨应力σk应按下式计算：

j
k k

p R
K

t
σ =

        
N/mm2

式中：Kk —— 系数，由参数u、ßk查图4.3.3.5决定。u、ßk与4.3.3.3同。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k ≤ 0.6ReH

4.3.4   屈曲计算与校验

4.3.4.1   肋骨之间的壳板按下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75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 σe /ReH，查图4.3.4.1确定。

2 0.6( )
0.37e

tp E
R µ

=
−

       MPa

e
e

p R
t

σ =
  
    N/mm2

u与4.3.3.1同。

所得屈曲压力值应满足下式：

pcr ≥ 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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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52.01.5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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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e / ReH

图 4.3.4.1

4.3.4.2   相邻舱壁之间(无强肋骨时)或舱壁与强肋骨之间的舱段，应按下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83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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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2

2 2 2 2 2 3

( 1)
1 0.5 ( )e

E t I np
n R n R l

α
α α

 −
= + − + + 

  
     

MPa

           /
e

e
p R

t F l
σ =

+
  
   

N/mm2

                      

R
L

R
L

π

α
π
α


= 

 −

   
无强肋骨时

                                                 
有强肋骨时

           n —— 周向失稳波数，其值应使获得的pe值为最小。

所得屈曲压力值应满足下式

pcr ≥ 1.2pj　 MPa

4.3.4.3   有强肋骨加强时，舱壁之间的舱段，应按上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83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4 2 2
2

2 2 2 2 2 3

2( )( 1) sin
1 0.5 ( )

k
e

I lE t n Ip
n R n R l L L

α πα
α α

 −−  = + +  − + +   
　MPa

e
e

k

p R
F F

t
L l

σ =
+

+
−

∑
   N/mm2

    ΣF —— 舱段内所有肋骨横剖面积之和。

R
L
πα =

       n —— 周向失稳波数，其值应使获得的pe值为最小。

所得屈曲压力值应满足下式：

pcr ≥ 1.3pj

第4节  承受外压力的圆锥形壳体

4.4.1   一般规定

4.4.1.1   本节适用于截顶正圆锥形耐压壳体。

4.4.1.2  圆锥形耐压壳体可用肋骨或肋骨与强肋骨予以加强。由于壳体半径沿轴向变化，在两舱壁

之间，壳板的厚度、肋骨剖面积以及肋骨间距可以变化，而形成若干上述各值为常数的段，其典型结

构简图如图4.4.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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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R 1

R 2

l1

l1

l2
Li
L

图 4.4.1.2

4.4.1.3   应分别校验每一段壳板的强度与稳定性和肋骨强度。并按要求校验舱段总体稳定性。

4.4.1.4   本章4.3.1.2和4.3.1.3的规定亦适用于圆锥形耐压壳体。

4.4.2   符号

4.4.2.1   除本章4.3.2.1规定的符号外，再采用下列符号：

Li —— 壳板厚度，肋骨剖面积及肋骨间距相同的第i段长度，mm；

ti —— 第i段壳板厚度，mm；

li —— 第i段肋骨间距，mm；

Fi —— 第i段肋骨剖面面积，mm2；

R1 —— 圆锥体小端半径，mm；

R2 —— 圆锥体大端半径，mm；

Rc —— 圆锥体平均半径，Rc = (R1+ R2)/2，mm；

γ —— 半圆锥角，度。

4.4.3   应力计算与校验

4.4.3.1   第i段内相邻肋骨中点处壳板的周向平均应力σ1按下式计算：

1 1 cos
j ic

i

p R
K

t
σ

γ
=   　N/mm2

式中：K1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1决定；

Ric —— 第i段壳体中大端两格肋骨间锥体的平均半径，mm；

0.643
cos

i

ic i

lu
R t γ

=

cos
i i

i

l t
F

β
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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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1 ≤ 0.85ReH          N/mm2

4.4.3.2   第i段内，肋骨处壳板的轴向应力σ2按下式计算：

2 2 cos
j i

i

p R
K

t
σ

γ
= 　  N/mm2

式中：K2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2决定。u、ß与4.4.3.1同。

Ri —— 第i段内锥体的最大半径，mm。

所得的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2 ≤ 1.15ReH

4.4.3.3   强肋骨处壳板的轴向应力σ3按下式计算：

3 3 cos
j k

i

p R
K

t
σ

γ
= 　  N/mm2

式中：K3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3决定；

tk —— 强肋骨处壳板厚度，mm；

Rk —— 强肋骨处锥体半径，mm；

            
0.643

cos
k

k i

lu
R t γ

=

      
      cos

i i

k

l t
F

β
γ

=

Fk —— 强肋骨横剖面面积，mm2；

lk —— 强肋骨处肋骨间距，mm。

所得的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3 ≤ 1.15ReH

4.4.3.4   第i段内，肋骨应力σl按下式计算：

cos
j i

l l
i

p R
K

t
σ

γ
=

   
　N/mm2

式中：Kl —— 系数，由参数u、ß查图4.3.3.4决定。u、ß与4.4.3.1同；

Ri —— 第i段内，肋骨处的最大锥体半径，mm。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l ≤ 0.6ReH

4.4.3.5   强肋骨应力σk应按下式计算：

cos
j k

k k
k

p R
K

t
σ

γ
=

   
　N/m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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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k —— 系数，由参数u、ßk查图4.3.3.5决定。u、ßk与4.4.3.3同。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k ≤ 0.6ReH

4.4.4   屈曲计算与校验

4.4.4.1   第i段内，肋骨间壳板按下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75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2cos 0.6( )

0.37
i

e
ic

tp E
R

γ
µ

=
−

Ric，u见4.4.3.1；

cos
e ic

e
i

p R
t

σ
γ

=

所得屈曲压力应满足下式：

pcr ≥ pj

4.4.4.2   相邻舱壁之间(无强肋骨时)或舱壁与强肋骨之间的舱段，应按下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75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43
2 21

2 2 2 2 2 2 3
1 1 1 1 1 2

coscos 2 ( 1)( 1)
0.5 cos 1 ( ) 2 ( )

i
e

lE tp n
n R n R L l l

γβγ η η η
β γ η β

 
= + + − 

+ − + + − −  

∑ ,  MPa

1

2

R
R

η =

1
2

1

sin
2ln R

R

πβ γ=

1 2

cos
cos

e c
e

i i i

p R
t L F
L L l l

σ
γ

γ
=
 

+  − − 

∑ ∑
，N/mm2

 n —— 失稳波数，应取使pe为最小的值。

以上pe, η, β1和σe各式只适用于舱壁间无强肋骨加强的结构形式。

当舱壁间有强肋骨加强时，应校核强肋骨与舱壁间的舱段稳定性。如强肋骨作为锥体的大端时，

以上各式中的R2应用Rk代替。如强肋骨作为锥体的小端时，以上各式中的Ri应用Rk代替。l2或l1亦分别取

强肋骨近旁的肋骨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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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屈曲压力应满足下式：

pcr ≥ 1.2pj

4.4.4.3   有强肋骨加强时，舱壁之间的舱段，应按下式计算其屈曲压力：

pcr = 0.83Cs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43
2 21

2 2 2 2 2 2 3
1 1 1 1 1 2

( )coscos 2[ ( 1)( 1)
0.5 cos 1 ( ) 2 ( )

i k
e

I IE tp n
n R n R L l l

γβγ η η η
β γ η β

+
= + + −

+ − + + − −
∑

2 2
2 1

3
2

1

ln
2( 1) cos sin ]

ln

k

k j

k

R
I I Rn

RL R
R

π
γ −−

+

Ij —— 临近强肋骨大端的肋骨剖面惯性矩，mm4；其余符号同4.4.4.2，但

 

1 2

cos cos

e k
e

i k ji i

p R
F F Ft L

L L l l

σ
γ γ

=
 + −

+  − − 

∑∑
　   N/mm2

Fj —— 临近强肋骨大端的肋骨剖面面积，mm2。

所得屈曲压力应满足下式：

pcr ≥ 1.3pj

第5节  承受外压力的锥柱结合形壳体

4.5.1   一般规定

4.5.1.1  本节适用于半圆锥角γ≤30°，且锥壳长度小于柱壳长度一半的锥柱结合壳结合处的结构要

求及其强度校核。根据布置，可形成凸形结合壳和凹形结合壳，其典型的结构简图见图4.5.1.1。

(1)   凸形结合壳

R

γ

l’
i

R1

l’

图 4.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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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凹形结合壳

图4.5.1.1(2)

4.5.1.2  应尽可能将舱壁布置在凹形结合壳的折角处，以避免形成承载能力不良的凹形结合壳，否

则应在该处设置强肋骨予以加强。

4.5.1.3  一般结合区域应用加厚板对柱、锥壳予以加强。加厚板的范围应延伸到邻近结合边的一档

肋骨之处50mm。

4.5.2   符号

4.5.2.1   除本章4.3.2.1规定的有关符号外，本节采用下列符号：

l’―― 折角处柱壳肋骨至折点的间距，mm；

l’1 —— 折角处锥壳肋骨至折点的间距，mm；

R —— 柱壳半径，mm；

l —— 柱壳肋骨间距，mm；

t —— 柱壳壳板厚度，mm；

I —— 柱壳肋骨剖面连同有效宽度l带板的剖面惯性矩，mm4

tk —— 加厚板厚度，mm；

Ik —— 强肋骨连同有效宽度
' '
1

1 ( )
2

l l+ 带板的剖面惯性矩，mm4；

Fk —— 强肋骨剖面面积，mm2；

γ —— 半圆锥角，度。

4.5.3   强度校核

4.5.3.1   强肋骨的剖面面积和惯性矩应分别满足下式：

( tg 2.644 )
2 0.643

j
k

eH

p R RtF R Rt t
R

γ≥ + − 　  mm2

tg
2k
RII

l
γ≥           (当l’ ≈ l’1 ≤ l/2时)      mm4

( tg )
2k
RI I I
l

γ≥ +      (当l’ ≈ l’1 ≈ l时)     m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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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2   凹形结合壳折角处加板中面周向应力σlk按下式计算：

1

tg 1.7
1 0.321

1
1.55

k

j k
k

kk k

k k

F
p R RtR

Ft t
t Rt

γ
σ

 
− 

 = +
 

+ 
 

　  N/mm2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1k ≤ 1.15ReH

4.5.3.3   凸形结合壳折角处加板中面周向应力σ2k按下式计算：

2

tg 1.7
1 1.165

2 1
1.55

k

j k
k

kk k

k k

F
p R RtR

Ft t
t Rt

γ
σ

 
− 

 = +
 

+ 
 

　   N/mm2

所得应力值应满足下式：

σ2k ≤ 2.0ReH

第6节  承受外压力的球形壳体

4.6.1   符号

4.6.1.1   本节采用下列符号：

Pj —— 计算压力，MPa；
Pe —— 弹性失稳压力，MPa；
Pcr —— 屈曲压力，MPa；
R —— 球壳半径，mm；

t —— 壳板厚度，mm；

E —— 弹性模量，N/mm2；

ReH —— 材料屈服强度，N/mm2；

Cs —— 材料物理非线性修正系数。

Cz —— 制造效应系数。

4.6.2   整球壳体应力计算与校验

4.6.2.1   球壳体壳板应力σ按下式计算：

2
jp R
t

σ =    
   

N/mm2

所得球壳体壳板应力应满足下式：

σ ≤ 0.85ReH

4.6.3   整球壳体屈曲计算与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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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1   球壳体板屈曲压力按下式计算：

pcr = CsCz pe　  MPa

式中：Cs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3.4.1确定；

CZ —— 由参数σe /ReH，查图4.6.3.1(1)确定；

pe = 0.84EC2，MPa

C —— 由比值t/R，查图4.6.3.1(2)确定；

2
e

e
p
C

σ =      N/mm2

所得屈曲压力应满足下式：

pcr ≥ pj

0.5
0.7

0.8

0.9

1.0

1 2 3

Cz

σe /ReH

图4.6.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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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C

0.10.050.020.01
0.001

0.002

0.005

0.01

0.02

0.05

0.1

0.0050.001

图4.6.3.1(2)

4.6.4   封头

4.6.4.1   承受外压力的半球形封头(见图4.2.4.1(3))应按4.6.2.1和4.6.3.1分别校验其强度和稳定性。

4.6.4.2  承受外压力的扁球形封头(见图4.2.4.1(2))应按4.6.2.1和4.6.3.1分别校验其强度和稳定性。但

校验中以封头顶部的半径作为球壳体半径。

4.6.4.3  承受外压力的椭球形封头(见图4.2.4.1(1))应按4.6.2.1和4.6.3.1分别校验其强度和稳定性。但

校验中以等效半径Rd作为球壳体半径，Rd由下式算得：

0 1

4d
D DR

H
= 　  mm

式中：D0 —— 椭球内径，mm；

D1 —— 椭球外径，mm；

H —— 椭球深度，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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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开孔和加强

4.7.1   一般规定

4.7.1.1   耐压壳体上的圆形开孔一般应予以加强，以保持耐压壳体的整体强度。但当开孔直径d为下

式确定值时，可不必作特殊加强。

0.14 (2 )d R t t≤ + 　  mm

式中：R —— 耐压壳体半径，mm；

t —— 耐压壳壳板厚度，mm，但不得低于15mm。

4.7.1.2  本节规定的加强结构与计算仅适用于单个圆形开孔，但其轴线垂直相交于耐压壳体轴线，

即正交开孔。

两个圆形开孔中心的间距如超过：

3 (2 )md R t t+ + 　  (dm为两开孔直径的平均值)

则开孔均认作单个开孔。

4.7.1.3  耐压壳体上的开孔，一般应采用围壁的形式加强，参看图4.7.1.3(1)、(2)。应尽量避免采用

复板形式的加强结构。

4.7.2   承受内压力耐压壳体的开孔加强

4.7.2.1  对承受内压力圆柱壳体、球壳体和封头上的开孔，采用等面积的原则予以加强。即有效的

加强面积应不小于耐压壳体开孔部分需加强的截面积。

4.7.2.2   耐压壳体开孔需加强的截面积的一半(见图4.7.1.3(1)、(2))为：

1
02

d t× 　  mm2

式中：d1 —— 需加强的开孔直径，mm；

t0 —— 按本章第2节规定计算的耐压壳体壳板所需厚度，mm。

d

h
h B

d1

t1

t 0t
D
0

t2

图4.7.1.3(1)  圆柱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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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h
h B

R
d1

t

t

t

t0

1

2

图4.7.1.3(2)  球壳或封头

4.7.2.3   有效加强面积的一半(见图4.7.1.3(1)、(2))，分别取下列三部分面积之和：

(1)   耐压壳体的富余厚度×有效宽度，即：

A1 = (t－t０)B　　mm2

(2)   承受载荷部分围壁的富余厚度×有效高度，即：

A2 = (t1－t2)h　　mm2

(3)   不承受载荷部分围壁的厚度×有效高度，即：

A3 = t1h       mm2

式中：t —— 耐压壳体壳板的实际厚度减去腐蚀余量，mm；

t1 —— 围壁的实际厚度减去腐蚀余量，mm；

t2 —— 按本章第2节规定算得的围壁所需厚度，mm；

B —— 有效宽度：

 对圆柱体：
0B D t= ，但不大于0.5d，mm；

 对球壳体和封头： 2B Rt= ，但不大于0.5d，mm；

D0 —— 圆柱壳体内径，mm；

d —— 实际开孔直径，mm；

R —— 球壳体半径，扁球形、椭球形封头顶部半径，mm；

h —— 有效高度：

对圆柱壳体： 1 10.8h d t=      mm；

对球壳体和封头： 1h dt=       mm。

当凸出筒体内侧的实际高度小于有效高度时，计算采用实际高度。

4.7.3   承受外压力圆柱形壳体的开孔和加强

4.7.3.1   由围壁加强的圆形开孔应进行下列强度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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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1.15 1eH

eH

R
R

γ ≤ 时     1.725 eH
j

R t p
K Rσ

≥
 

 
当 '1.15 1eH

eH

R
R

γ > 时   
'1.5 eH

j
R t p

K Rσγ
≥

式中：pj —— 计算压力，MPa；
ReH  —— 耐压壳体壳板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R’e   H  —— 围壁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1 0.22 F
rt

γ = − ；

t —— 耐压壳壳板厚度，mm；

R —— 耐压壳体半径，mm；

Kσ —— 孔边壳板的应力集中系数，根据参数 4
r R
R t

δ 和
F
rt
查图4.7.3.1(1)确定；

           ' 'F t rtδ=  —— 围壁相当面积，mm2；

t’—— 围壁板厚，mm；

r —— 开孔半径，mm；

δ —— 围壁有效高度系数，由参数ξ，η查图4.7.3.1(2)确定， ；

C ―― 围壁短端边缘至壳板中心线两个距离C1和C2的平均值，见图4.7.3.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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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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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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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σ

t
R4

R
r

rt
F

图4.7.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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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3.1(2)

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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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C
2

2r

h

C
1

C
2

 围壁上部短时                                                             围壁下部短时

图4.7.3.1(3)

4.7.3.2   耐压壳体的局部屈曲压力pcr按下式计算：

                    当 0.3r
R
< 时

   

' '( )cr eH eH
tp R R
R

β β= +                          MPa

当 0.3r
R
≥ 时   ' '1 ( )

1 0.1( 1)cr eH eH
tp R R

K Rσ

β β= +
+ −

      MPa

式中：ReH , R’e    H, t, R, Kσ —— 与4.7.3.1同
β，β’——壳板、围壁承载系数，根据参数

R t
r R

和
F
rt 查图4.7.3.2确定。其中F、r见4.7.3.1。

所得局部屈曲压力应满足下式：

pcr ≥ p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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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3.2

4.7.4   承受外压力球壳体的开孔加强

4.7.4.1  承受外压力球壳体的开孔加强应采用直接计算法进行校核计算。围壁板与球壳体连接处板

边缘的中面周向应力不得超过材料屈服强度ReH的1.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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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观  察  窗

第1节  通    则

5.5.1   适用范围

5.1.1.1  本章规定适用于以聚甲基丙烯酸甲酯(简称聚丙烯酸酯或有机玻璃)为窗玻璃材料的潜水系

统或潜水器的观察窗。

5.1.2   使用条件

5.1.2.1   根据本章第2节设计和制造的有机玻璃观察窗，其使用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的环境温度应在-18℃～66℃范围内；

(2)   最大工作压力不超过138MPa；

(3)   所接触的介质仅限于水、海水、空气或生命支持系统用的呼吸气；

(4)   使用中载荷的变化(加压或减压)速率每秒不超过1MPa；

(5)   在使用寿命期内，压力循环次数或总的持续时间分别不超过10000次或40000h；

(6)   设计寿命：

①  仅承受压应力或低拉应力的窗不超过20年；

②  承受高拉应力的窗不超过10年。

5.1.2.2   凡使用条件与上述规定不符合者，需经CCS特别考虑。

第2节  窗  玻  璃

5.2.1   一般规定

5.2.1.1  观察窗窗玻璃的标准形状和尺寸、材料性能和设计参数等应符合CCS认可的ASME PVHO-1
或其他等效标准。

5.2.2   制造

5.2.2.1  窗玻璃应由有经验的制造厂制造，工艺规程应提交CCS备查。制造过程中应做好各项检验

记录，并提交CCS备查。

5.2.2.2  每块窗玻璃在成形、抛光作业完成后，都应进行退火处理。退火工艺由制造厂自行制定，

并提交CCS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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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窗玻璃制造厂应为每块窗玻璃提供相应的合格证书。合格证书应包括编号、材料规格、重

量、尺寸、最大工作压力及使用环境温度范围等。

5.2.2.4  在首次制造窗玻璃时，制造厂应对原材料进行一次全面试验。必要时还应对制成的观察窗

窗玻璃作短期临界压力试验。试验结果应提交CCS审查。未经CCS认可的窗玻璃不得用于潜水系统或潜

水器的观察窗。

5.2.3   标记

5.2.3.1   制造厂应在每块窗玻璃上清晰地标以如下标记：

(1)   编号；

(2)   最大工作压力；

(3)   最高设计温度；

(4)   制造厂名或商标；

(5)   制造日期。

5.2.3.2   所有标记都应为不易磨损的型板喷刷标记。不得采用可能引起裂纹传播的打印或标记。

5.2.3.3   标记应标在不影响观察的部位。

第3节  法兰、窗玻璃座与密封

5.3.1   一般规定

5.3.1.1   法兰与窗玻璃座应符合CCS认可的ASME PVHO-1或其他等效标准。

5.3.2   法兰

5.3.2.1   法兰的设计应满足《规范》第4章耐压壳体开孔加强的有关要求。

5.3.2.2   在开孔加强计算中不计窗玻璃对耐压壳体的加强作用。

5.3.3   密封

5.3.3.1  观察窗应具有可靠的密封。在窗受高压一侧的固定环和窗玻璃之间应装有柔性合成橡胶制

成的主密封。主密封可用扁平垫圈或Ｏ、U、X形剖面密封圈。主密封的厚度应能在相应的压缩下不产

生永久变形。

5.3.3.2  对圆板形窗、方边部分球形窗和整圆边半球形窗，还应在窗受低压一侧的窗玻璃与窗玻璃

座之间装有合适的硬质材料(如注入尼龙的氯丁橡胶、硬度为90 Duro的氯丁橡胶和软木等)制成的垫圈

作为次级密封。垫圈需用粘合剂粘结在窗玻璃座法兰上，垫圈厚度不得超过3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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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用固定环压紧时，密封圈产生的初始压缩量应满足ASME PVHO-1或其他等效标准的要求。 

5.3.4   保护

5.3.4.1   直径超过500mm且窗玻璃厚度小于90mm的大型观察窗应具有适当的避撞装置。

第4节  压 力 试 验

5.4.1   试验要求

5.4.1.1  每块制成的窗玻璃在使用前均应进行压力试验。压力试验可把窗玻璃安装在观察窗法兰上

或将窗玻璃安装在与实际使用情况相同的特制专用装置上进行。

5.4.1.2  用气体或水对窗玻璃加压，一直到最大工作压力，并至少保持1h，但不必超过4h；随后以

每分钟不大于4.5MPa的速率减压。

5.4.1.3   压力试验时，加压介质的温度应与窗玻璃的设计温度相同，允许的误差范围为+0℃～ -2.5℃。

可允许有短暂的超差，但超差值不得大于5.5℃，且延续时间需小于10min。

5.4.1.4  可用一超过最大工作压力的水压或气压试验取代5.4.1.2和5.4.1.3规定的试验。在进行水压或

气压试验时，压力应至少保持1h，但不必超过4h。试验压力应不超过1.5×最大工作压力或138MPa中的

小值。为防止被试窗玻璃在超过最大工作压力下产生永久变形，试验时加压介质的温度应较设计温度

低至少14℃，对设计温度为10℃的窗玻璃，加压介质的温度应在0℃～4℃范围。

5.4.2   检验

5.4.2.1  试验中如产生漏泄现象，则应更换密封重新进行试验，如继续存在漏泄现象，则终止试

验，并做出密封不符合要求的试验结论。

5.4.2.2  试验结束后，应对窗玻璃进行外观检验。如发现窗玻璃有细微裂纹、破裂或永久变形，则

该窗玻璃应予报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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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材    料

第1节  通    则

6.1.1   适用范围

6.1.1.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结构、受压容器和机械等用的钢材、铸钢件、锻钢件、钢管及铝合金等

材料的制造、试验和验收，除本章另有规定外，均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的有关规定。

6.1.1.2  用于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结构、压力容器和机械等的材料凡未列入本章的品种者，其化学成

分、力学性能和试验方法，可按有关国家标准或经CCS认可的其他标准验收。

6.1.1.3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采用的塑料、玻璃、玻璃增强塑料及陶瓷等其他材料，应向CCS提交有

关性能技术条件与标准，经同意后方可使用。

6.1.1.4   新材料应经CCS同意或认可后方可使用。

6.1.2   标志

6.1.2.1  所有经CCS认可或检验合格的材料均应标上CCS的标志。凡未具有CCS标志的材料，未经

CCS同意，不应在潜水系统和潜水器上使用。

6.1.3   制造

6.1.3.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建造厂应向经CCS认可的工厂订购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用材料。

6.1.3.2   生产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用材料的工厂，应具备必需的制造和试验设备及严格的检验制度，

保持良好的产品质量。

6.1.4   检验

6.1.4.1  制造厂应为验船师进行工作提供方便，并向验船师提供必要的资料，使其能核实制造厂是

否按已批准的工艺规程进行生产以及产品质量是否稳定。

6.1.5   试验

6.1.5.1   材料的各项性能试验和试样的制备均按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第2章的规定执行。

第2节  结构用钢材

6.2.1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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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结构一般应采用船用钢材，包括一般强度船体结构用钢A、B、D、E四
个等级，高强度船体结构用钢A32、D32、E32、A36、D36、E36六个等级和高强度淬火回火钢420、
460、500、550、620、690N/mm2六个屈服强度等级。上述各等级钢的化学成分、热处理、力学性能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１篇第3章第2节至第4节的有关规定。

6.2.1.2  经CCS同意，也可采用船用钢材以外的其他钢材品种，但这些钢材的力学性能、可焊性、

耐蚀性等技术指标不得低于船用钢材的相应水平，且有一定的实际使用经验。

6.2.1.3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结构用钢材的屈强比(屈服强度ReH/抗拉强度Rm)规定如下：

(1)  屈服强度最小值小于或等于275N/mm2的钢材，其屈强比应不大于0.7；

(2)  屈服强度最小值大于275N/mm2的小于或等于620N/mm2钢材，其屈强比应不大于0.85；

(3)  屈服强度最小值大于620N/mm2的钢材，其屈强比应不大于0.90。

6.2.2   钢级的选择

6.2.2.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结构用钢材的钢级，可根据构件级别、构件厚度选定。构件类别的划分

见6.2.2.2条。

6.2.2.2   根据构件的受力状况和破坏后造成的影响，将其分类为：

(1)   特殊构件

①  载人的耐压壳体；

②  可能引起载人结构完整性损坏的压力容器；

③  直接与①、②焊接的结构件。

(2)   主要构件

①  虽不承受压力但易被腐蚀或支撑潜水系统或潜水器设备构件(如轻外壳等)；

②  不载人的耐压壳体；

③  不会引起载人结构完整性损坏，但其损坏会减低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安全性的压力容器；

④  直接与前项②、③焊接的构件。

(3)   次要构件

除特殊构件和主要构件以外的其他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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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3   用于特殊构件的钢级应符合表6.2.2.3的规定。

表6.2.2.3
厚度  (mm) 钢级

t≤15 B、A32、A36
15＜t≤25 D、D32、D36、D420
25＜t≤35 E、D32、D36、D420
35＜t≤50 E、E32、E36、E420

6.2.2.4   用于主要构件的钢级应符合表6.2.2.4的规定。

表6.2.2.4
厚度  (mm) 钢级

t≤10 A、A32、A36
10＜t≤25 B、A32、A36
25＜t≤35 D、D32、D36、D420
35＜t≤50 E、D32、D36、D420

6.2.2.5   用于次要构件的钢级应符合表6.2.2.5的规定。

表6.2.2.5
厚度  (mm) 钢级

t≤25 A、A32、A36
25＜t≤50 B、A32、A36

6.2.2.6  表6.2.2.3~表6.2.2.5规定的钢级，仅适用于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作业或营运环境温度高

于-10℃的场合。如环境温度低于此值，则选用的钢级应经CCS特别批准。

6.2.2.7   屈服极限高于420N/mm2的钢材亦可使用，对其钢级的选择CCS将特别考虑。

6.2.2.8   焊后进行热处理的结构构件，其相对于各钢级的允许厚度可适当放宽。

6.2.2.9   厚度大于50mm的特殊构件，其应选用的钢级CCS将另行考虑。

第3节  铝  合  金

6.3.1   一般要求

6.3.1.1   下列铝合金可用于制造潜水器结构构件：

AlMg4.5Mn(5083)、AlMg4(5086)、AlMg5Mn(5456)。

6.3.1.2   如采用6.3.1.1规定以外的铝合金品种，则须经CCS特别批准。

6.3.1.3  AlMg4.5Mn(5083)、AlMg4(5086)和AlMg5Mn(5456)铝合金的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要求见

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１篇第8章第2节。

6.3.1.4   铝合金的制造与验收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第8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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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浮 力 材 料

6.4.1   一般要求

6.4.1.1  潜水器所用浮力材料，其浮力变化的最低要求见表6.4.1.1。对于最大水下连续作业时间(不
含上浮与下潜时间)小于24h的浮力材料，可进行24h静水压力试验，对于最大水下连续作业时间大于

24h的浮力材料应进行168h静水压力下的吸水率试验。除此之外其浮力变化还应满足潜水器在最大工作

深度下的工作时间与待救时间等设计要求。

                       浮力材料吸水率最低要求                    表6.4.1.1
项目 24小时静水压试验 168小时静水压试验

吸水率(最大工作压力*安全系数)% ≤1.0 ≤3.0

注：① 吸水率测试的安全系数见表6.4.1.2；

② 测试样品表面不应涂覆任何保护材料。

6.4.1.2   所选浮力材料的水压压溃强度及吸水性测试时的水压安全系数应不低于下表要求：

浮力材料安全系数                         表6.4.1.2

最大工作深度

载人潜器 无人潜器

压溃 吸水率 压溃 吸水率

≤1000 1.50 1.25 1.50 1.25
1000～4000(含4000) 1.50 1.25 1.30 1.20
4000～6000 1.50 插值 1.30 插值

≥6000m 1.50 1.15 1.20 1.10

注：测试样品表面不应涂覆任何保护材料。

6.4.1.3  浮力材料可通过机加工或粘接方式加工成所需形状，但粘接后其拉伸强度、剪切强度均不

能低于原浮力材料的性能，且测试中破坏部位不应在粘接界面。

6.4.1.4  所选浮力材料应考虑与海底或其他构件可能发生的碰撞，具有合适的抗冲强度。如在浮力

材料外部涂覆抗冲击涂料，则该涂料应与浮力材料具有良好兼容性。

6.4.1.5   考虑到载体框架可能的变形(如吊起工况)，在浮力块尺寸计算时应考虑留有合适间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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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制    造

第1节  通    则

7.1.1   适用范围

7.1.1.1   本章适用于潜水系统和潜水器耐压壳体的制造和检验。

7.1.1.2   除本章规定外，还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焊接的有关规定。

7.1.2   工艺认可

7.1.2.1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耐压壳体应由经CCS同意的制造厂承造。制造厂应有良好的建造和试

验设备，以及完整的质量控制系统和检验制度。

7.1.2.2   制造厂应向CCS提交焊接工艺规程供审查。

7.1.2.3  制造厂在首次制造耐压壳体或采用新的焊接工艺时，应进行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焊接工

艺认可试验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第3章的有关规定，但缺口冲击试样应制备4组(每组3
个)，缺口位置分别位于焊缝中心、熔合线、距熔合线2mm和距熔合线5mm处。

第2节  加工与装配

7.2.1   钢材加工

7.2.1.1  在布置和切割钢板时，应使完工后的耐压壳体的每一块钢板上都能清晰地保留CCS的印

记。如果印有原始印记的钢板部分须切除，则应在切割前将印记转移到剩余部分钢板上。

7.2.1.2  在选择耐压壳体钢材和制定冷加工工艺规程时，应使冷加工成形后的构件的机械性能，特

别是韧性，仍至少保持原钢板的相应最小规定值。

7.2.1.3  对弯曲半径与板厚比小于10的冷加工构件，应进行适当的热处理。热处理允许在焊后进

行。

7.2.1.4  当构件采用热加工成形时，制造厂应预先编制热加工和加工后热处理工艺规程，并提交

CCS备案。

7.2.1.5   构件经热加工成形后其材料的机械性能应不低于该等级钢的相应最小规定值。

7.2.2   装配

7.2.2.1   耐压壳体装配时，对接缝的错边应满足下列要求：



第56页

(1)   圆柱壳体纵向接头的错边量应不超过板厚的10%，但不得大于3mm；

(2)   圆柱壳体环向接头的错边量应不超过板厚的10%加1mm，但不得大于4mm；

(3)   球壳体和封头接头的错边量应符合7.2.2.1(1)的规定。

7.2.2.2 不同厚度钢板对接时，板厚差如超过下列数值，则应将厚板边缘削斜，削斜宽度应大于板

厚差的4倍：

(1)   较薄板小于或等于10mm，板厚差为3mm；

(2)   较薄板大于10mm，板厚差为4mm。

7.2.2.3 不要求焊透的角焊缝的构件可不开坡口。装配时构件间要贴紧，局部不能贴紧部件的间隙

不得超过下列规定值：

(1)   当构件厚度小于或等于10mm时，为2mm；

(2)   当构件厚度大于10mm时，为3mm；

(3)   处于仰焊位置时，为2mm。

第3节  焊   接

7.3.1   焊前准备

7.3.1.1   施焊前应清除焊件坡口及其两侧区域内的锈污、氧化物、油脂和油漆等污物。

7.3.1.2  焊接操作应在具有防雨、雪的遮蔽并考虑避风的条件下进行。施焊环境的最低温度不得低

于0℃。当环境湿度较大时，可采取预热，以除去潮气。

7.3.2   预热

7.3.2.1  焊接构件的材料应尽量避免采用碳当量超过0.41%或含碳量超过0.2%的钢种。若根据实际

情况，确须采用碳当量超过0.41%的钢种时，则施焊前应进行预热。碳当量超过0.45%时，除进行预热

外，还应考虑进行焊后热处理。

7.3.2.2  预热温度和层间温度应根据钢材化学成分、碳当量、焊脚尺寸、施焊环境、焊接方法以及

焊件的拘束状况等参数和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结果确定，并应提交CCS审核。

7.3.3   施焊

7.3.3.1  耐压壳体的焊接应采用优质低氢焊条和吸湿性小的焊剂。焊条和焊剂使用前应按规定加以

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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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2   耐压壳体上所有纵向、环向对接焊缝应全部焊透，受力角焊缝也应全部焊透。

7.3.4   焊后热处理

7.3.4.1  对板厚超过20mm的耐压壳体，在耐压试验之前，应进行焊后整体热处理。若能证明焊接接

头具有良好的断裂韧性，则经验船师同意可免做热处理。对过大的耐压壳体，在热处理炉内确无条件

进行整体热处理时，可允许进行局部热处理，但应保证焊缝的整个长度均受到热处理。

7.3.4.2  碳钢或碳锰钢焊件的焊后热处理温度为580~620℃，保温时间以每厚25mm保温不少于1h计
算。

第4节  焊缝检验与修补

7.4.1   一般规定

7.4.1.1   本节规定适用于钢质结构的焊缝检验与修补。

7.4.2   常规试验

7.4.2.1  每一耐压壳的焊缝均须作常规试验。若耐压壳体总的焊缝长度超过20m，则每20m焊缝应作

一次常规试验。

7.4.2.2  常规试验的试板由2块300×150mm与壳体材料相同的钢板做成，并用定位焊焊在耐压壳体

上，使试验焊缝成为实际焊缝的延续和模拟。该试板应能提供7.4.2.4所要求的试样。试板与壳体应由同

一焊工采用同一焊接工艺焊成。

7.4.2.3   需作热处理的耐压壳体，其试板应与耐压壳体在同一炉子中进行热处理。

7.4.2.4   应从试板中截取如下试样：

(1)   1个宏观检查试祥。焊缝整个横截面应作适当腐蚀，使熔合边界清晰可见；

(2)   1个接头拉力试样。试样抗拉强度不得低于母材的相应最小规定值；

(3)  2个接头弯曲试样，板厚小于20mm时，试样宽度为1.5倍板厚，作正弯和反弯试样各1个。板厚

大于20mm时，试样宽度为10mm，作2个侧弯试样。弯芯直径不大于试样厚度的3倍。试样弯至120°，
不应有裂纹；

(4)   2组冲击试样。1组位于焊缝中心，1组位于熔合线上，冲击韧性应符合母材相应最小规定值。

7.4.3   焊缝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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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3.1  所有焊缝在无损检测前应进行外观检查。焊缝表面不得有裂纹、咬边、夹缝、气孔、焊瘤

等缺陷。

7.4.3.2  耐压壳体上的对接焊缝应100%进行射线检测。在特殊情况下，经验船师同意可用超声波探

伤替代射线探伤。耐压壳体上的全焊透角焊缝应100%进行超声波检测。必要时验船师可要求增作磁粉

或渗透检测。其他焊缝的探伤数量、方法和部位由制造厂编制检验规程，并取得验船师同意。

7.4.3.3   焊缝的无损检测应在焊后48h以后进行。

7.4.3.4   焊缝内部质量应符合表7.4.3.4的要求，如采用其他标准，应经CCS同意。

7.4.3.5  当焊缝中存在超过合格限度的缺陷，且返修困难时，经CCS同意允许执行以断裂力学为基

础的焊缝缺陷的验收标准。

7.4.3.6  在耐压试验后应对耐压壳体上的焊缝作外观检查。对重要部分应作磁粉或渗透检测，检查

的部位及数量应经验船师同意。

表7.4.3.4

内部缺陷 合格限度

气孔

分散性气孔 直径≤t/4，最大为4mm

密集性气孔 在任何连续的300mm焊缝长度内不超过12mm直径的区域，单个气孔直径≤t/8，最大为2mm

管状气孔 不得透出焊缝表面，气孔直径≤t/8，最大为2mm

夹渣

点状夹渣 长度≤2t，最大为4mm，宽度≤t/4

条状夹渣 长度≤2t，最大为50mm，宽度≤2mm

车迹夹渣 每条平行渣线宽度≤1.5mm

裂纹 不容许

未熔合 不容许

未焊透 不容许

7.4.4   缺陷修补

7.4.4.1  经无损检测发现焊缝中有超过合格限度的缺陷存在时，应进行必要的修补。修补时应完全

消除焊缝中的缺陷。必要时可用磁粉法或渗透法进行检测，以证实缺陷确已清除。

7.4.4.2   耐压壳体上同一部位的缺陷修补不得超过两次。

7.4.4.3   凡有焊后热处理要求的焊接接头，焊补后应再次按要求进行热处理。

7.4.4.4   修补完毕后，仍应按本节有关要求对修补焊缝重新进行外观检查和内部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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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铝合金焊接

7.5.1   一般规定

7.5.1.1  本节适用于熔化极(MIG)和非熔化极(TIG)惰性气体保护焊，若采用其他焊接方法，应经

CCS同意。

7.5.1.2  铝合金的焊接工艺规程应提交CCS认可，焊接工艺规程中应包括防止焊接变形和变形矫正

的措施。

7.5.1.3   必要时应进行焊接工艺认可试验，其方案应提交CCS审核。

7.5.1.4   从事铝合金焊接的焊工应经铝合金焊接的操作技能培训和考试，且须取得合格证书。

7.5.2   焊接工艺认可

7.5.2.1   制造厂应提供焊接工艺规程的下列资料：

(1)   母材的牌号和规格；

(2)   焊接材料的牌号和规格；

(3)   焊接设备型号、参数和特性；

(4)   焊接方法；

(5)   坡口形状和加工要求；

(6)   焊接位置；

(7)   焊接参数(焊接电流、电弧电压、焊接速度、保护气体流量等)，

(8)   焊接预热温度和层间温度，焊后热处理及消除焊接热应力的措施等；

(9)   其他有关的特殊要求。

7.5.2.2    焊接工艺认可试验的试件制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接焊试件应由2块400×150mm的试板组成，其厚度应根据实际板厚而定。试件取样应在焊缝

检查合格后，用锯、刨等机械加工方法截取，见图7.5.2.2(1)。

(2)  角接焊试件应由2块100×300mm的试板组成，其厚度应取实际厚度的平均值。焊缝检验合格后

按图7.5.2.2(2)截取试件。

7.5.2.3   焊缝的力学试验方法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第1章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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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3   焊前准备

7.5.3.1   坡口一般应采用刨、锯或磨等机械方法制备。若采用其他方法应经验船师同意。

7.5.3.2  对焊丝、焊缝坡口及其临近区域应用汽油或丙酮、化学药剂、机械方法(如用刮刀)进行严

格清洁，并保持干燥。清洁后，应在24h内施焊，若超过24h，应重新清洗，焊丝清洁后应贮于密闭器

内。

7.5.3.3   环境温度低于0℃或湿度大于80%或板厚大于8mm时，焊接部件应进行预热。预热时不宜采

用氧乙炔火焰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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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焊接

7.5.4.1   重要对接焊缝的焊接，应在对接缝的两端焊有与母材相同材料的引弧板和熄弧板。

7.5.4.2   施焊时应保持焊接的连续性。若有中断，引弧前应清洁焊接处，焊接时焊道应重叠约25mm。

7.5.4.3  多道焊时，在焊后一道时，应将前一道焊缝表面清洁干净，层间温度应尽可能控制在60℃
以下。

7.5.4.4   清理焊缝根部和清除焊缝缺陷时，应采用铲、刨等机加工方法。

7.5.5   焊缝检查与修补

7.5.5.1   完工焊缝应进行外观检查，要求为：

(1)   焊缝表面平滑光顺，成形良好；

(2)  焊缝表面及热影响区没有裂纹、气孔、未熔合、焊穿、过烧、未焊透、根部内凹，夹钨、焊瘤

等缺陷；

(3)  板厚小于和等于3mm者，不应有咬边。板厚大于3mm者，咬边深度不大于0.5mm，其累计长度

不超过单条焊缝长度的10%，且不大于100mm。

7.5.5.2   对焊缝内部质量应用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验，检测的方法和验收标准应经CCS同意。

7.5.5.3   焊缝修补分为焊缝表面修补和焊缝内部缺陷修补。同一焊缝部位的修补不应超过两次。

7.5.5.4  在修补焊缝内部缺陷时，应将缺陷除尽，并制定有专门修补的工艺方法，以保证修补一次

完成。

第6节  外 形 测 量

7.6.1   一般规定

7.6.1.1  承受外压力的耐压壳体建造完工、热处理以及耐压试验后均应测定其壳板的整体圆度、局

部圆度和肋骨局部偏差，并符合7.6.2至7.6.4的要求。

7.6.2   整体圆度容差

7.6.2.1   整体圆度容差是指壳体的名义半径与实际半径之间的最大容许偏差。

7.6.2.2   球壳体、圆柱壳体的整体圆度容差不得大于名义半径的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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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3   局部圆度容差

7.6.3.1   局部圆度容差是指半径等于壳体内或外半径的扇形样板与壳体之间的最大容许间隙。

7.6.3.2   扇形样板的弧长取下列值：

(1)   球壳体： 04aL R t=

(2)   圆柱壳体： 01.15aL l R t= 或 00.5aL Rπ= ，取小值。

式中：La —— 样板弧长，mm
R0 —— 壳体名义内半径，mm；

t —— 壳板实际厚度，mm；

l —— 肋骨间距，mm。

7.6.3.3   采用上述样板时，壳体的局部圆度容差为下式规定值：

0

0.01

1

a

a

Le L
R

=
+

式中：e —— 局部圆度容差，mm；

 La，R0 —— 同7.6.3.2。

7.6.3.4   当圆柱壳体的 0 0/ 2.25 /l R t R< 时，应检查壳体母线的局部直度，而不必测量局部圆度。

局部直度容差是指肋骨间壳板和壳体母线之间的径向最大差值。其最大值不得超过7.6.3.3中规定的e值。

7.6.4   肋骨局部偏差

7.6.4.1   安装后的环形肋骨局部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见图7.6.4.1)：

(1)   腹板垂直度偏差δ1不超过腹板高度的3%，当腹板高度大于300mm时，最大不超过10mm，

(2)   翼板平行度偏差δ2不超过翼板宽度的5%。

h

bδ1

δ2

图7.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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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生命支持系统

第1节  通    则

8.1.1   一般规定

8.1.1.1  生命支持系统的制造、安装和试验应符合本章规定，并使验船师满意。除满足本章规定

外，机械、电气装置尚应符合《规范》第9章和第10章的有关规定。

8.1.2   设计原则

8.1.2.1   应提供在载人空间内生存、检测和通信所必需的全部仪器设备。

8.1.2.2   系统应设计成使载人舱室含氧浓度保持在18% ～23%之间。

8.1.2.3   系统应提供在正常和应急情况最大工作压力下作业的足够呼吸气。

8.1.3   压力平衡

8.1.3.1  在开启出入口之前应采取措施平衡出入口两侧的压力。一般应通过在出入口的任一侧调节

内部压力来实现。

8.1.4   通风与危险气体去除

8.1.4.1   潜水器在水面上的通风可以通过一个空气导管来进行，其布置应能防止浪花的溅入。

8.1.4.2  当电池舱位于潜水器内时，应装设风扇或类似设备，以便在充电时和充电前后适当的时间

内，提供可靠的通风。电池舱的通风应独立于其他通风系统。一旦风扇不能运转，电池的充电应自动

停止。

8.1.4.3  应提供措施，能在每次作业前清除居住舱和工作舱等内部可能产生的任何有潜在爆炸危险

或有毒的混合气体。

8.1.5   闸式潜水器上的出潜潜水员

8.1.5.1  潜水器应设置对出潜潜水员必要的生命支持设备，并应符合本章关于潜水系统的相关规定。

8.1.5.2  应在潜水器的控制室内装设对潜水员闸室必要的控制和仪器监测。还可在闸室内设置补充

的控制和仪器监测，在任何时候都应能从控制室内进行超驰控制。

8.1.5.3   应提供措施限制出潜潜水员的垂向偏移。

8.1.5.4  应建议配备潜水员系绳，以便潜水员在低能见度的水中返回潜水器。对较深深度的潜水，

应考虑配备常备的潜水员系绳。

8.1.5.5   所储备的供潜水员用的呼吸气体及二氧化碳去除措施应满足本章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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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6  如果潜水员减压在水下进行，则潜水器上应设有减压设备和足够的呼吸气储备。潜水员的

减压应能从闸室外进行控制。

第2节  储    气

8.2.1   一般规定

8.2.1.1  对于使用潜水系统和载人潜水器进行的每次潜水作业，应备有足够的适应预定任务的呼吸

气体，以供正常和应急情况下使用。

8.2.2   氧气

8.2.2.1  氧气储备量应能满足预定的正常作业和应急生命支持的需要。氧气储备的计算应提交审

查。

8.2.2.2  放置在载人舱室内的任一单一氧气源的总容积应限制在如下范围内，即从源内的非正常泄

漏不会使舱内的压力升高值超过0.1MPa，也不会使舱内的氧浓度超过23%，可由计算来加以验证。如

果计算压力升高值超过0.1MPa，或氧的容积浓度超过23%，则应将氧气源的储气瓶放置在载人舱室之

外。

8.2.2.3  当自由自航潜水器的高压氧气瓶放置于耐压壳体外时，则氧气瓶应至少分成两组，且其供

气管路应分别贯穿进潜水器耐压壳体内。两组供氧(包括氧气瓶和管路)应尽可能远离，以避免碰撞导致

同时失效。

8.2.2.4   潜水系统所用的氧气瓶，应至少分成两组，且它们应通过各自互相独立的管路进行供气。

8.2.3   混合呼吸气

8.2.3.1  对自由自航潜水器应提供足够的设计工作时间所需的混合呼吸气。应急情况下呼吸气量的

确定，参见本章第5节的相关规定。

8.2.3.2  对系缆潜水器、常压潜水服等应备有足够的设计工作时间所需的混合呼吸气。应急情况下

呼吸气量的确定，参见本章第5节的相关规定。

8.2.3.3  对潜水系统，应备有足够的呼吸气，保证在正常作业及减压(或降低饱和度)期间，供所预

定的最大数量的潜水员呼吸使用。应急情况下呼吸气量的确定，参见本章第5节的相关规定。

8.2.3.4  潜水系统所用的混合呼吸气瓶，应至少分成两组，且它们应通过各自互相独立的管路进行

供气。

8.2.3.5  潜水系统的混合呼吸气瓶的充气和放置，应充分考虑瓶内各气体的均匀混合，一般应采用

卧姿放置。

8.2.4   压缩气的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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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4.1  压缩气的储藏，应使得从气瓶内无意的泄漏，不会导致有关舱室内的压力明显超过最大工

作压力，或有资料证明，该压缩气的储藏符合CCS接受的标准。

第3节  供    气

8.3.1   供气系统

8.3.1.1   供气系统应能在正常作业及在应急生命支持时，对载人舱室提供合适的呼吸气。

8.3.1.2 对载人潜水器的载人舱室的氧气消耗和供应量的确定，应不少于一个大气压下每人每小时

25L氧，供气系统应有相应的供气能力。

8.3.1.3   应急的供气要求参见本章第5节的有关规定。

8.3.1.4   供气系统应装设监测压力表，在每个表的根部应装有截止阀。

8.3.2   供气管路

8.3.2.1  管路材料规格和管路系统细节应提交审查。管路、管材和软管的破坏强度应至少4倍于设计

压力。管路出口应装有截止阀。供气管路应固定以防止移动。

8.3.2.2  管路系统在采用拟定的呼吸气进行试验后，应进行内部脱脂处理和清洗。由系统的组装者

或制造者出具的合格证书应提交给验船师。

8.3.3   阀件

8.3.3.1  阀件应有制造商的证明书，确保它们能在最大工作压力下作业时，供呼吸系统使用，并应

有至少4倍于设计压力的破坏强度。

8.3.3.2   用在供氧系统上的控制阀应是慢启型的，如针阀。

8.3.3.3   供气系统应装设流量控制阀，并能提供从全开到全闭状态的气流平稳过渡。

8.3.3.4  如果一个系统的流量显示仪表可能承受到超过其设计压力的压力时，应装设适当的释放

阀，并在释放阀前装设截止阀。

8.3.4   脐带

8.3.4.1   脐带软管应有至少4倍于系统工作压力的破坏压力，其额定压力不得低于系统压力。此外，

脐带软管的额定压力应不低于相当于设计深度的压力再加2.8MPa。软管应是防缠绕的或布置成防止缠

绕的。所带接头应是防腐的，能防止意外脱卸，且额定压力至少等于软管的额定压力。如果脐带拟用

作回收潜水钟的补充设施，则脐带软管应有能承受起吊重量的强力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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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有害气体去除

8.4.1   二氧化碳允许含量

8.4.1.1   载人潜水器中载人舱室的二氧化碳分压不得超过0.5kPa。

8.4.1.2   潜水系统的载人舱室的二氧化碳分压不得超过1kPa。

8.4.2   二氧化碳去除系统

8.4.2.1  应装设二氧化碳去除系统，去除系统的设计计算应提交审查，并考虑温度、湿度、预定深

度的二氧化碳密度、吸收效率、流量，以及预定正常作业下的二氧化碳产气率等。系统去除二氧化碳

的能力应不低于相当于一个大气压下每个乘员22L/h。

8.4.2.2   二氧化碳去除系统的结构应采用防腐无毒的材料。该材料应与二氧化碳去除剂相容。

8.4.2.3  固体吸收剂应是颗粒状的和低灰的(颗粒尺寸通常在4到20目的范围内)。过滤器应设计成无

需任何特殊工具的帮助即可由舱内乘员容易进行调换的装置。

8.4.2.4   氢氧化锂 (LiOH)去除系统的布置应能防止其坠落到乘员、结构或设备上，氢氧化锂 (LiOH)
过滤器或再生板应是整个单元一起调换。对装有其他碱性滤剂的过滤器应提供适当的加热装置，以保

持其温度不低于15℃。

8.4.2.5   再生剂的使用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可以使用能够从呼吸气中去除二氧化碳且能使其再生的固体再生剂，但再生气中不能含有机物

和潮气，同时还应具有适当处理二氧化碳的措施；

(2)  使用含水溶剂去除呼吸气中二氧化碳并能使其再生的液体清除系统(液体再生剂)，应有确保所

供呼吸气去除有机物和潮气的措施，同时应有适当处理二氧化碳的措施。

8.4.2.6  使用不同于8.4.2.4和8.4.2.5所述的二氧化碳去除措施时，应提交相关数据资料供审查。该数

据资料应证明所用措施在预定的作业条件下能满意地工作。

8.4.2.7  若某一系统未能事先证明可在8.4.2.1所述的设计条件和持续时间下工作，则应进行试验以

证明该系统能满意地完成预定工作。

8.4.3   有害气体的去除

8.4.3.1  舱室内的乘员或设备可能产生的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总烃等应予以考虑。并应采取措

施去除这些有害气体，使其在舱室内的浓度不超过正常范围。载人舱室的一氧化碳的持续分压不得超

过1.2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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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应急生命支持系统

8.5.1   一般规定

8.5.1.1  除了正常的呼吸气和二氧化碳去除系统外，还应设置应急生命支持系统。应急生命支持系

统应独立于任何水面支持系统，且应独立于正常的生命支持系统。如果使用了开路循环系统，舱室压

力的增加影响应予考虑。

8.5.2   储气

8..5.2.1   应急生命支持的混合呼吸气和氧气的储备量，应能满足8.5.5的支持时间要求。

8.5.3   供气

8.5.3.1  应急呼吸气应用适合于预定用途的全面罩、口鼻面罩或自负式再呼吸器来进行供气。每个

乘员都应有一个面罩。

8.5.4   二氧化碳去除

8.5.4.1  载人潜水器应有去除二氧化碳的能力，并使载人舱室内呼吸环境中的二氧化碳分压不超过

1kPa。

8.5.4.2   潜水系统应有去除二氧化碳的能力，并使载人舱室内的二氧化碳分压不超过1.5kPa。

8.5.5   应急支持时间

8.5.5.1   自由自航潜水器的应急支持时间不少于72h。

8.5.5.2   潜水钟或具有两套独立起吊装置的系缆潜水器的应急支持时间不少于24h；其他载人潜水器

以及常压潜水服和水下居住室的应急支持时间不少于为48h。

8.5.5.3  甲板减压舱应有足够的生命支持至作业减压结束。对于具有应急转移潜水员措施的潜水系

统，支持时间可减至安全转移潜水员所需时间的两倍。

第6节  闭路呼吸系统

8.6.1   一般规定

8.6.1.1   设有闭路呼吸系统的潜水系统，应符合本节有关规定。

8.6.1.2  呼吸阻力和呼吸功在最大工作压力和每分钟呼吸通气量为40L/min条件下，应限制在±1.5kPa
和1.3J/L以下，不允许超过±2.5kPa和2.1J/L。

8.6.1.3  若潜水深度超过150m，应有吸入气体加热装置。温度控制范围为20℃~30℃，控制精度不

超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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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1.4   应具有潜水员过压和欠压的自动保护装置，其值不允许超过±6kPa。

8.6.1.5   应具有闭路转换为开路呼吸的应急方式。

8.6.2   补氧系统

8.6.2.1   应具有一套补氧控制系统，使潜水员吸气的氧分压保持在40kPa~120kPa范围内。

8.6.3   二氧化碳去除

8.6.3.1   应具有一套二氧化碳去除系统，并使潜水员吸气的二氧化碳分压不超过1kPa。

8.6.4   应急呼吸气系统

8.6.4.1   至少应有一套独立的呼吸气体应急供气系统，并使潜水员吸气的二氧化碳分压不超过1.5kPa。

第7节  环境调节与控制

8.7.1   一般规定

8.7.1.1   在设备、仪器等设施中，不得使用汞。

8.7.2   控制

8.7.2.1   控制可以是手动或自动的。但是对自动控制应提供手动备份。

8.7.2.2  自动控制系统应能维持混合呼吸气所要求的分压或浓度值。自动控制的失效应能在操纵台

或控制室内产生信号报警，手动备份系统应能立即启用。

8.7.3   生命支持系统的监测

8.7.3.1  应有两套独立的压力监测仪表系统对舱室内外的压力进行监测，其中一套系统应是机械型的。

8.7.3.2  生命支持仪表系统应有对电子设备进行校准的保证措施。对于超过24h的潜水作业，生命支

持系统(包括动力供应)的仪表系统应有一个备份，或提供一个可替换的测量方法。

8.7.3.3  下述内容应予以监测：

呼吸气中的氧含量和二氧化碳含量；

舱室内外压力；

载人舱室中的舱室温度；

载人舱室中的相对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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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经回收的呼吸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

使用了经回收的呼吸气中的甲烷、总烃含量。

8.7.3.4  混合呼吸气的分压值应能在操纵板上和控制室内连续地被监测。温度、湿度和分压的变化

不应影响到分压值的准确显示。

8.7.4   温度和湿度控制

8.7.4.1  在一次潜水作业的各阶段，都应有隔热和温度控制措施。应考虑呼吸气的高热传导性，如

对氦气。

8.7.4.2  应有措施在作业的各个时期都能对舱室的湿度进行控制。推荐的相对湿度控制范围为

50%±20%。

8.7.4.3  如果装设了电热水器，除了正常的温控装置外应另加装高温断路器和一个超压释放装置。

断路器应能断开所有未接地的导体，并能感知最高水温。对电气方面的要求，见《规范》第10章。

8.7.5   噪声控制

8.7.5.1  载人舱室内连续8h以上的噪声应低于65dB(A)；潜水员一般不应受到高于83dB (A)的噪声，

如可能超过则应配备听力保护器。

8.7.6   空调系统

8.7.6.1   当装设了空调系统后，相关图纸应提交审查，且应满足《规范》第9章的有关要求。

8.7.7   过滤系统

8.7.7.1   如设置了灰尘过滤系统，则过滤材料应是阻燃型的。

第8节  生 活 设 施

8.8.1   载人潜水器

8.8.1.1   如有必要，应考虑对载人潜水器提供厕所等必要的生活设施。

8.8.1.2   载人潜水器应备有应急条件下供食用的干粮和淡水。配备标准可为：干粮0.7kg/(人·天)；淡

水2.7kg/(人·天)。

8.8.2   潜水系统

8.8.2.1   生活舱中应为每一潜水员提供一适宜的床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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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2   在所有舱室和钟内，应有合适的照明。

8.8.2.3   潜水钟内应设有应急照明。

8.8.2.4  甲板减压舱应设有厕所等必要的生活设施。如设冲洗式厕所，则应装有安全联锁装置，保

证在坐便时不会因误操作而发生排污。

8.8.2.5  设计与外部系统相连的卫生系统应考虑当卫生系统发生误操作或损坏时，不会引起外部系

统中意外的压力升高。

8.8.2.6  对最大工作深度超过200m的潜水系统，生活舱内需配备一张桌子，至少应有一个厕所、一

个淋浴喷头和一个洗水盆，并有排水除臭设施。卫生间应与生活舱隔开。

第9节  试    验

8.9.1   压力试验

8.9.1.1  除了压力传感元件外，对混合呼吸气系统，应用水、或去除了油的干燥空气或干燥氮气，

按1.5倍的设计压力进行试验。该试验应在安装前且系统组合完毕、所有部件均到位的情况下进行。试

验结束后，系统应进行清理和测试，以保证所有试验气体的痕迹已被清除。

8.9.2   气密性试验

8.9.2.1  安装结束后，系统应在设计压力下进行气密性试验。该试验应采用作业时正常使用的呼吸

气体进行。泄漏率应足够低，使得压力降在4h内不超过1%。氧气系统不允许发生泄漏。

8.9.3   脐带软管压力试验

8.9.3.1   脐带软管及其接头应经压力试验，试验压力应不小于设计压力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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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系统

第1节  通    则

9.1.1   适用范围

9.1.1.1   潜水器和潜水系统的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系统的制造、安装和试验应符合本章规定。本章

未作规定者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的有关规定。生命支持系统的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

除满足本章要求外，还应符合第8章有关规定。

9.1.2   耐压壳体内的机械与设备及管路

9.1.2.1  潜水器、潜水钟和甲板减压舱耐压壳体内的机械与设备(包括压力容器和管路)应满足下列

要求：

(1)   其材料应尽可能是不燃的或滞燃的。如不可避免需采用可燃材料时，则应采取必要措施；

(2)   应不产生或泄漏可燃气体或有毒气体。如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3)   其结构和安装应能避免由于摩擦产生的火花或高温引起火灾的危险。

9.1.3   耐压壳体外的机械与设备及管路

9.1.3.1  安装在潜水器和潜水钟耐压壳体外部的机械与设备包括压力容器和管路应作适当保护，以

防止在潜水器或潜水钟操作和运行中发生撞击和损坏。

9.1.4   防腐蚀

9.1.4.1  对安装在潜水器和潜水钟外部的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中容易受到腐蚀的部件应采取适当的

防腐蚀措施。

9.1.5   监测仪表

9.1.5.1  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系统应设有必要的指示仪表，以保证机械与设备及其管路系统的正常

运行。这些仪表应尽可能布置在相应的仪表板上。

9.1.5.2  对实行集中控制的机械与设备应在相应的控制台上装有足够的仪表，以保证对机械与设备

进行有效的控制和指示。

第2节  泵 和 管 系

9.2.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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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1   泵、阀件

(1)   各专用泵应采用与其用途相适应的材料制成。

(2)  阀件应由钢、不锈钢、铜或铜合金等材料制成。但氧气系统应采用铜和铜合金以及Cr-Ni含量

在22%以上的奥氏体钢质阀件。

(3)   阀和旋塞及其他附件一般应装在便于操作、检查和维修的部位。

(4)   阀件应以手轮顺时针方向转动为关闭，反之为开启。

(5)   重要的阀件和旋塞及其他附件应有标明其用途的铭牌。

(6)   减压阀应尽可能装在贮气瓶的近处，以缩短高压部分管路的长度。

(7)  氧气系统应装有缓慢开启的截止阀。球阀不应安装在氧气系统上，但直接装在耐压壳体上作为

应急关闭使用的除外。

9.2.1.2   管系

(1)   管子的材料可用钢、不锈钢、铜或铜合金，但氧气系统不应当使用钢管。

(2)   铜和铜合金管子应是无缝的。钢管一般应是无缝型，采用焊接管时应经CCS同意。

(3)   气体的容积含氧量超过25%的管路系统应符合本节和第8章第2节关于氧气系统的规定。

(4)   管路和气瓶及其他压力容器应涂以表9.2.1.2中所规定的颜色，以示识别。

管路和压力容器的色标                       表9.2.1.2
气体名称 符号 颜色

氧气 (O2) 白

氮气 (N2) 黑

空气 (Air) 黑和白

二氧化碳 (CO2) 灰

氦气 (He) 棕

氦氧混合气 (O2He) 棕和白

注：每一气瓶或压力容器应标记所含上述气体的名称和符号，气瓶的标记和颜色代号应能在瓶头阀端见到。

(5)   排气管路应在进口处装有防吸装置，如过滤器等防护装置。

(6)   管路系统应按认可的清洗方法进行清洗。

(7)   承受胀缩或其他应力的管子，应采取管子弯曲或膨胀接头等必要的补偿措施。

(8)   管路连接方式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2章中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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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暴露在海水和海水环境中的管路、附件和贯穿件应能防止锈蚀且有满意的工作性能。

9.2.2   管壁厚度的计算

9.2.2.1   内压的管子壁厚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2章的有关规定。

9.2.2.2  承受外压的管子壁厚一般按承受内压的管子壁厚计算公式确定，其中设计压力应为外压设

计压力，不计管子的内压，除非有特别理由能肯定管子内压不会消失。

9.2.2.3  计算钛合金管管壁厚度时，可不考虑腐蚀余量。选取的许用应力不应超过管材屈服应力的

90%，且焊接有效系数应按如下选取：

(1)   对于采用冷拔等方法生产的无缝管，该系数应取1；

(2)   对于采用焊接法或焊接-轧制法生产的焊接管，该系数应取0.85。

9.2.3   受压管子的焊接

9.2.3.1   所有呼吸气系统管子的焊接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对I级管系的有关规定。

9.2.3.2   所有I级管系的管子焊接接头，不论其外径大小都应进行X射线或等效方法检查。

9.2.4   贯穿耐压壳体的管路

9.2.4.1  潜水器耐压壳体被管子贯穿时，应在壳板的内表面装设一个截止阀。如管子在耐压壳体外

有直接开口时，则除装设上述截止阀外，还应在靠近上述截止阀处再装设一个截止阀。

9.2.4.2  潜水钟耐压壳体被管子贯穿时，应在壳板的内表面装设一个截止阀。对于输送气体或液体

进入潜水钟的管子，除装设上述截止阀外，还应在靠近上述截止阀处再装设1个止回阀。

9.2.4.3  甲板减压舱的耐压壳体被管子贯穿时，应在壳板的内外表面各装设一个截止阀，必要时其

中一个截止阀应为止回阀。

9.2.4.4  如果上述截止阀不能安装在耐压壳体上时，则位于截止阀与耐压壳体之间的管子的设计压

力应不小于最大工作压力，并保证该管子的刚性，且尽可能短。

9.2.5   超压保护装置

9.2.5.1  容积泵一般应有安全阀，安全阀应调节在压力不大于管子设计压力时开启。若容积泵没有

设安全阀，则应在排出管路上设置。

9.2.5.2  可能承受高于原设计压力的管路应装设安全阀或其他超压保护装置，当位于减压阀后面的

管子不能承受减压阀前面管子的设计压力时，减压阀后面的管子也应装设安全阀。安全阀和超压保护

装置应使这些管子的压力不超过设计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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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3  安装在耐压壳体内的气体管系中的超压保护装置，其可能释放的气体应不使耐压壳体内的

压力升高值超过0.1MPa。否则应将释放的气体用管子输至耐压壳体的外部或采取其他等效措施。

9.2.6   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

9.2.6.1  泵和管路的液压试验和密性试验一般应按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2章的规定进

行试验。但对于呼吸气系统的管路应按I级管系进行试验。

9.2.6.2   呼吸气系统安装完毕后，应按第8章8.9.2.1的规定进行密性试验。

9.2.6.3  承受外压的管路，除进行内压试验外，还应进行外压试验，其试验压力应不小于1.5倍设计

压力。如受结构或试验条件的限制，经CCS同意，可另行考虑。

9.2.7   软管

9.2.7.1   除脐带软管外，所用的软管应尽可能短。

9.2.7.2   非金属软管的爆破压力应不小于管子设计压力的4倍。

9.2.7.3   软管接头应能抗腐蚀、防脱落，并具备与软管相同或更高的耐压能力。

9.2.7.4   每根软管应经液压试验，试验压力应不小于设计压力的1.5倍。

9.2.7.5  脐带软管应采用由无缝人造橡胶或性能相类似的热塑材料制成并有适当的编织物加强的认

可型产品。

9.2.7.6  脐带软管和其他承受外压的软管除满足上述规定外，还应进行外压试验，见第8章8.9.3.1的
规定。

第3节  压 力 容 器

9.3.1   承受内压的压力容器

9.3.1.1  承受内压的压力容器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6章的有关规定，手提式气

包、可移动式气瓶及灭火器应按认可的标准进行设计、制造和液压试验。

9.3.2   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

9.3.2.1   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应符合《规范》第4章的有关规定或按经认可的标准进行设计。

9.3.2.2  承受外压的压力容器除进行必要的内压试验外，还应进行外压试验。当潜深不超过4000m
时，试验压力不应小于1.25倍设计压力；当潜深达到6000m及以上时，试验压力不应小于1.15倍设计压

力；当潜深在4000～6000m之间时，采用插值法确定。其中，设计压力应虑及超深。



第75页

9.3.3   安全装置

9.3.3.1   承受内压的压力容器，当内压有可能超过设计压力时，应设有安全阀。

9.3.3.2  当压力容器安装在耐压壳体内时，其安全阀所释放的气体不应使耐压壳体的压力升高值超

过0.1MPa，否则应采用管子将释放的气体输至耐压壳体外部。

第4节  压  气  机

9.4.1   一般规定

9.4.1.1   压气机应按规定的气体种类、压力和供气速率进行工作。压气机的容量和布置应符合现场

验船师的要求。

9.4.1.2   压气机应装设为安全运行所必需的附件和仪表。

9.4.1.3   压气机输出的气体应防止被润滑剂污染，经过过滤器后，其纯度应符合认可的标准。

9.4.1.4    压气机的所有受压部件应进行1.5倍设计压力的液压试验。

9.4.1.5   氧气和容积含氧量超过25%的气体的压气机或增压泵应安装在专门的处所内。

9.4.1.6  压气机的压力释放装置应以既不影响舱室内的压力也不影响管路系统的工作完整性的情况

下进行释放和排出。

第5节  液 压 系 统

9.5.1   一般规定

9.5.1.1   液压系统的泵、阀件和管路应符合本章第2节的有关规定。

9.5.1.2   液压设备的密封件所用的材料应与液压介质的工作温度和压力相适应。

9.5.1.3   液压介质应具有良好的化学稳定性和粘温性能，建议采用防火无毒的液压介质。

9.5.1.4   液压管系中应装设滤油器。

9.5.1.5   液压泵的输出端应装设安全阀。安全阀排出的液体应回送至泵的吸入端或舱柜内。

9.5.1.6   采用液压控制的机械应设有手动控制机构或其他等效设施，以便在应急情况下使用。

9.5.1.7   液压管路应避免靠近氧气系统敷设，如不可避免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防发生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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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推 进 轴 系

9.6.1   一般规定

9.6.1.1   推进系统和它们的支承结构应设计成能在所要求的潜水深度下持续工作。

9.6.1.2   助推器的数量和功率应根据潜水器的用途和航速确定。

9.6.2   推进轴的设计

9.6.2.1   轴的设计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11章的有关适用规定或其他认可的标准。

9.6.3   轴的密封

9.6.3.1  贯穿耐压壳体的轴封装置应确保有可靠的水密性。必要时，应经试验证明轴封与轴系装置

布置的适应性。

9.6.4   轴的防护

9.6.4.1   应防止工作于海水中的轴发生电化学腐蚀。

9.6.5   螺旋桨的设计

9.6.5.1  螺旋桨的设计计算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3篇第11章的有关适用规定或其他认

可的标准。

9.6.6   驾驶控制系统布置

9.6.6.1   驾驶控制系统的详细图纸应提交审核。控制系统应在试航时操纵良好并使验船师满意。

第7节  压力补偿器

9.7.1   一般规定

9.7.1.1  如机械设备和管系采用有压力补偿的非耐压设计，则压力补偿器应使系统内外压差保持在

合理的范围内。

9.7.1.2  送审方应提交压力补偿设计的原理说明和保证非耐压设计的机械设备和管系正常工作的说

明文件。

9.7.2   压力补偿器的设计

9.7.2.1   压力补偿器应根据压力、温度的变化以及压缩率计算补偿量，还应考虑空气残余量的影响。

9.7.2.2   压力补偿器一般应设有泄漏报警。



第77页

第10章  电 气 装 置

第1节  通    则

10.1.1   一般规定

10.1.1.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电气装置，其设计、建造、安装和试验应符合本章规定，以及CCS
《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的有关规定或CCS接受的标准。对安装在海上平台上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其

电气装置的设计、建造、安装和试验，还应满足现行的CCS《海上移动平台入级与建造规范》的有关

规定。

10.1.1.2  所有电气设备和电源布置，应确保在海上及水下工作的环境条件下，安全可靠地工作。对

于可能引起失火、爆炸、电击和对人员散发毒气等危险，以及对壳体有害的电解作用等，均应减小到

最低程度。

10.1.1.3  在危险区域内使用的电气设备，应符合该危险区域相应的环境要求。承压环境中的电气设

备，应在加压、减压过程中不会损坏。

10.1.2   环境条件

10.1.2.1   除非另有规定，所有电气设备均应在下列环境下正常工作：

(1)   倾斜和摇摆：见表10.1.2.1(1)

倾 斜 角                           表10.1.2.1(1)
系统和设备的安装处所 横摇 横倾 纵摇 纵倾

母船上的甲板减压舱 ±22.5° ±15° ±10° ±5°

半潜式移动平台上的甲板减压舱 ±15° ±15°

潜水钟 ±45.0° ±22.5°

潜水器 ±60°注 ±15° ±60°注 ±30°

注：系对水面状态下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的要求。对该状态下不使用的系统和设备不作规定，但潜水器经过了60°摇摆之

后，这些系统和设备应仍能有效地工作。

(2)   温度、相对湿度、含盐量和压力范围见表10.1.2.1(2)

环境温度、湿度、含盐量和压力                表10.1.2.1(2)
位置 温度 相对湿度 含盐量 压力范围

在耐压壳体内部 5～55℃ 95% 1mg/m3空气 0.1N/mm2或0.1N/mm2～1.5倍最大工作压力

在空气中 -10～55℃ 95% 1mg/m3空气 0.1N/mm2

在水中 -2～30℃ 3.5% 0.1N/mm2～1.5倍最大工作压力

10.1.2.2   对于在特定海域使用的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环境温度和海水含盐量将给予专门考虑。

10.1.3   电压和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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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   载人潜水器电气系统的最高电压，应不超过表10.1.3.1中的规定。

最 高 电 压                            表10.1.3.1
舱室内固定设置的动力和加热设备 250V

舱室内照明插座、接口、可携式器具和其他软电缆供电的电器及通信设备和仪表 48V

潜水钟内所有电气设备 48V

特殊情况下，如有必要采用更高电压时，应经CCS审查同意。

10.1.3.2  电气系统均不得采用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金属壳体作回路，其各部分的绝缘应足以防止漏

电故障，并使引起电化腐蚀的杂散电流降低到最低程度。

10.1.3.3  暴露在水中部分的电气设备，应考虑各种不同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故障电流的措施，以防止

潜水员受到故障电流的伤害。

10.1.3.4  电路中应设有能断开所有电极的保护装置来进行过载和短路保护。除了在浸没式加热器电

路和按正常操作难于设置过流保护装置的支路这两种情况下可以使用熔断器外，均应采用电流断路器

作为保护电器。熔断器的型号和数据应供CCS审查。

10.1.3.5  贯穿耐压壳体的电源线，应在耐压壳体的供电一侧，设有漏电保护和过电流保护装置。这

些装置应具有迅速断开故障电路的能力，且不应损坏贯穿件的水密完整性。必要时，CCS验船师可按

规定要求进行试验。

10.1.4   外壳和接地

10.1.4.1  所有电气设备的外壳防护形式，应符合安装处所的环境要求。承压设备的外壳应按潜水系

统或潜水器的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进行设计。

10.1.4.2  电气设备非载流金属部分都应接地。每一绝缘的配电系统应设有漏电检测器或接地断路

器。

10.1.4.3   所有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壳体应设有供外部连接用的接地连接器。

第2节  电源和配电

10.2.1   电源

10.2.1.1  每一潜水系统和载人潜水器应设有主电源和应急电源。自由自航无人潜水器应设有主电源

和备用电源。

10.2.1.2   主电源的容量应能保证潜水器和潜水系统在水下运行时能够连续向重要设备供电。

10.2.1.3  对潜水员和潜水操作有关的重要电气设备，应从主电源和应急电源分别供电。如设有电源

自动转换装置时，应有转换电源的报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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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4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由母船或海上平台供电时，应直接由母船或海上平台上的主配电板供

电。此时发电机的容量应能同时向母船或海上平台和潜水器或潜水系统上的重要设备连续供电，也可

由独立设置的自给电源供电。

10.2.1.5   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应备有独立的应急电源。应急电源应能在主电源失效时迅速供电维持潜

水作业至安全结束。当母船(或海上平台)上的应急电源容量可同时供给潜水系统的应急负荷工作时，则

可由该应急电源供电。

10.2.1.6   自给应急电源可配备由适当原动机驱动的发电机或蓄电池供电。当采用蓄电池作为应急电

源时，该电池应在规定时间内承担应急负荷而不致产生过大的电压降。

10.2.1.7   自给应急电源应能在《规范》8.5.5规定的时间内向下列设备供电：

(1)   内部应急照明；

(2)   应急通信系统；

(3)   应急生命支持系统(如为电动者)；

(4)   吊放系统；

(5)   环境监测设备；

(6)   应急系统的控制装置。

10.2.1.8  应急电源的安装处所，应确保当主电源部位失火或发生其他事故时，不致妨碍应急电源的

供电和配电。

10.2.1.9    安装在母船(或海上平台)上的应急电源，至少应满足10.2.1.7的要求。

10.2.1.10   潜水钟的自给应急电源，应足以确保生命支持系统的正常工作，供电时间至少为24h。

10.2.1.11  自由自航无人潜水器应备有独立的备用电源。备用电源应能在主电源失效时迅速供电，

确保潜水器应急上浮和定位设备的运行。备用电源容量应确保定位设备足够长时间的运行。

10.2.2   配电系统

10.2.2.1   所有配电系统均为绝缘系统并应有相对独立性，当系统中任一线路发生故障时，应不会影

响其他线路的可靠工作或不会使其他设备在较长时间内失效。

10.2.2.2   下列各系统和装置的电气设备应由电源的主配电板或分配电板的独立支路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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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潜水钟的吊放系统(若是电动的)；

(2)   舱室和潜水钟的照明系统；

(3)   生命支持系统的电气设备；

(4)  通信系统，电视监视系统。

第3节  控制和设备

10.3.1   控制和安装

10.3.1.1   舱室和潜水钟内的控制系统应经CCS审查同意。

10.3.1.2   所有用电设备至少使用1个多极开关进行控制。

10.3.1.3   应设置在应急状态下可单独切断舱室和潜水钟内各用电设备电源的设施，这些设施应安装

在控制台或便于操作的地方。

10.3.1.4   一切控制系统的设计，应使耐压壳体上的电气贯穿件减至最低程度。

10.3.2   电机

10.3.2.1   除设有过载保护外，对推进和其他重要用途的电动机应设有过载报警。潜水钟内的电动机

的报警器可装在潜水钟内。自由自航无人潜水器可仅设置过载监测，不设置报警。

10.3.2.2   电机的设计和选材，应特别考虑盐雾、高湿、低温和冲击等因素的影响。

承压电机的设计，应特别考虑环境腐蚀和压力影响，并应提交适合于规定工作条件的试验数据和

合格证书。当采用压力补偿器时，应提交压力补偿器的全部设计文件和详细图纸。

10.3.3   电缆

10.3.3.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电缆，一般应经CCS认可，并证明其在规定工作条件下能确保安全使

用。对于特殊类型电缆，应证明其在规定工作条件下的适用性并经CCS同意。

10.3.3.2  载人舱室耐压壳体内的电缆应是滞燃和耐火型电缆，并应为无卤电缆。水中电缆应为耐压

水密型电缆。

10.3.3.3  脐带电缆应为柔性、不吸湿电缆，并具有足够的拉伸强度。一般情况下，应采取措施不使

脐带电缆承受拉伸载荷。

10.3.3.4   凡贯穿耐压壳体的电缆，在最大工作压力下，应确保其纵向水密。

10.3.3.5   除安装在管子中的电缆外，对电缆的布置，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其受到意外损坏。电缆

的敷设，一般应使其易于接近和便于检查。贯穿耐压壳体的电缆，应机械地固定在耐压壳体外部。



第81页

10.3.4   蓄电池

10.3.4.1  一般应采用常规蓄电池，例如：铅酸或银锌电池和镍镉电池。若采用其他类型的电池，应

经CCS审查同意。

10.3.4.2  每个电池上部的接线头封装剂，应具有良好的绝缘性能，应在压力下也不会吸收电解液、

油或水。极板与绝缘外壳之间的绝缘电阻，用500V直流高阻表测量时，干燥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50MΩ。

10.3.4.3  蓄电池压力补偿器的容积应有足够余量，并有可靠的安全排气装置。必要时，CCS可以要

求对补偿器的性能进行复验。

10.3.4.4   耐压壳体外部的蓄电池，应安装在有足够强度的箱内，并满足冲击、摇摆情况下的安全要

求。

10.3.4.5   潜水器耐压壳体内的蓄电池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主蓄电池应安置在专用的蓄电池室或箱内，并应与其他所有舱室隔离，特别是应与住人或设有

易成为点燃源设备的处所相隔离，另外还应配备排水设备。如蓄电池安装在舱室平台板下时，则应采用

全覆盖的平台板。为防止平台板上的积水流入蓄电池室内，蓄电池室舱口应设有高度不低于4cm的围板；

(2)  若根据电池制造商的要求电池室(或箱)应设有有效的通风设备，则每个电池室或箱至少应装设

1个背压计，舱壁、顶板、通风口及风扇进风罩等处都应进行气密试验；

(3)  除使用密封蓄电池外，电池室内应设有吸收由蓄电池放出的氢气的装置。空气中含氢量应不大

于3%，并应设有测氢仪和报警器。

10.3.4.6   每一蓄电池组应具备测量和读取蓄电池容量的措施。

10.3.4.7  蓄电池组的每一非接地极上均应设有过载和短路保护，保护装置的设计应与最大充电、放

电电压和电流相适应，过载保护装置的热元件应在保护装置的最大设计压力下做动作试验。过载和短

路保护装置应安装于与蓄电池室分开的处所内，但应使蓄电池与保护装置之间的连接电缆尽可能短。

10.3.4.8   蓄电池的充电设备应设有过电流保护。

10.3.4.9   蓄电池室应设有适当的防腐措施。

10.3.5   照明及其他

10.3.5.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应具有足够的正常照明和应急照明，正常照明的照度应在65~80lx范
围内，便于居住人员观察仪表和进行必要操作。

内部照明的应急电源应由独立的应急电源供电，不必依靠水面供电。应急照明在应急情况下应能

自动开启。

10.3.5.2   应考虑防止在各种情况下灯泡发生爆炸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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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3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电力驱动应急系统的控制器应有两个独立的电源，其中一个电源失效

时不会影响另一个电源的使用。

10.3.5.4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内部，可能出现碳氢化合物或其他爆炸性气体时，在此环境中工作的

电气设备应采用合格防爆电气设备：

照明设备——增安型、隔爆型；

接线盒——增安型；

电动机——充气型、增安型、隔爆型，

电话、通信、测量设备——本质安全型。

10.3.5.5   无人潜水器可不必满足第10.3.5.1至10.3.5.3的要求。

第4节  电气贯穿件

10.4.1   贯穿件

10.4.1.1   由耐压壳体外部向内部供电时，馈电电缆应通过耐压壳体上的电气贯穿件进入壳体内。

10.4.1.2   所有电气贯穿件及其配件，应经CCS审查同意。

10.4.1.3  耐压壳体或压力容器上的电气贯穿件，应是气密和/或水密的。在连接电缆损坏时，也应

保持其原有的性能。

10.4.1.4   同一组合脐带内的电缆贯穿件应和其他贯穿件分开布置，并应有明显的区别。

10.4.1.5  贯穿件的插座和电缆连接插头应紧固完好，并能承受作用在电缆上的拉力载荷而不致损坏。

10.4.2   试验

10.4.2.1  电气贯穿件均应进行下列规定的各项试验，试验前应提交试验大纲。试验后，应提交全部

试验报告。必要时验船师将亲自参加各项试验：

(1)  介电强度试验：对每一导体和屏蔽层之间，各用1000V加上2倍设计电压试验1min。试验应在

可遇到的最不利环境条件下进行。

(2)  水静力试验：用1.5倍设计压力进行水压试验，重复6次，其中最后一次应保持20min，试验时

不得有任何渗漏。

(3)  气密试验：割断和敞开电缆，用2倍设计压力的空气或1.5倍设计压力的氦气进行气密试验，试

验时不得有任何漏气。

(4)  绝缘试验：在设计压力下，以海水为介质测量导线间和各导线对地间以及导线对屏蔽层之间的

绝缘电阻，其值不得小于5M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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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通信与航行设备

第1节  通 信 设 备

11.1.1   载人潜水器

11.1.1.1  系缆载人潜水器与水面支持船或海上平台之间，应配备有声通信系统。此外，尚应设有独

立于上述正常通信系统的应急通信系统，该系统应由应急电源供电。

11.1.1.2   自由自航载人潜水器应配备无线电通信设备，并能发出遇险呼救频率。

11.1.1.3  自由自航载人潜水器应配备与水面控制站之间的有效双向通信系统(如水声通信)。此外，

尚应设有应急通信系统，该系统应由应急电源供电。

11.1.1.4   闸式潜水器如使用混合呼吸气时，应对声通信系统提供校音器。

11.1.1.5   潜水器如有一个以上居住舱室时，应设置舱室间的有线通信系统。

11.1.2   潜水系统

11.1.2.1   潜水系统控制站应与下列适用的处所或人员之间设有直接双向通信系统：

(1)   水中潜水员；

(2)   潜水钟；

(3)   甲板减压舱的每一舱室；

(4)   吊放系统操作处所和应急控制站；

(5)   钻井平台的动力定位室；

(6)   船舶指挥中心、钻台、钻井控制室。

11.1.2.2   潜水系统控制站和甲板减压舱以及潜水钟内的潜水员之间应设置应急通信设施。

11.1.2.3   出潜作业的潜水员与潜水钟或闸室内人员之间应设置通信联系设施。

11.1.2.4   使用氦气的潜水系统的通信设备应装有适用的氦校音器。

第2节  航行设备与定位装置

11.2.1   航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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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   载人潜水器应至少配备下列航行设备：

(1)   二套深度仪，其中至少有一套为压力传感器型的；

(2)   航向指示仪；

(3)   速度仪连同测位装置(如时钟)；

(4)   回声测深仪；

(5)   姿态指示仪；

(6)   声呐系统，可探测周围的障碍物。

11.2.1.2   自由自航无人潜水器应至少配备下列航行设备：

(1)   深度仪；

(2)   航向指示仪；

(3)   航速和航程测量装置；

(4)   姿态指示仪；

11.2.2   定位装置

11.2.2.1   潜水钟应根据A.831(19)决议案修正的IMO《潜水系统安全规则》第2.12.5条(见附录C)设置

应急定位装置。

11.2.2.2   系缆载人潜水器应设有应急水下定位装置，使得在应急状态时，便于水面的救援。

11.2.2.3  自由自航潜水器应至少配备两种不同途径的水面定位装置，以便水面控制站对上浮至水面

上的潜水器进行准确定位。

11.2.2.4   设有水面控制站的自由自航载人潜水器应配备水下定位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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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消    防

第1节  通    则

12.1.1   一般规定

12.1.1.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消防及其设施的设计、制造、安装和试验均应符合本章规定。

12.1.1.2  本章未作规定者应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造规范》第6篇和《海上移动平台入级规范》

第7篇的有关规定。

12.1.1.3   凡用于潜水系统和潜水器消防的主要材料、设备和装置等均应经CCS认可。

12.1.2   潜水系统控制台上的设备

12.1.2.1  控制台应设有认可型的可携式自给压缩空气呼吸装具。供给该装具的压缩空气储量，应按

每分钟消耗60L至少能供应30min计算。

12.1.2.2   控制台应至少设有一只认可型的手提式灭火器。

第2节  防    火

12.2.1   材料和设备的防火要求

12.2.1.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所用的材料和设备，包括其内部所采用的涂料和胶合剂等应尽可能是阻

火型的，以便使失火危险和着火源减至最小限度。

12.2.1.2   选用的材料和设备的布置应尽可能避免产生静电，并应使由于电气故障或不同的材料相组

合而产生火花的危险减至最低程度。

12.2.2   结构防火

12.2.2.1   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如安置在母船或海上平台的封闭处所内时，该处所应以A-60级舱壁和甲

板与相邻处所或房间分隔。并应设有每小时至少能换气8次的机械通风设备。

12.2.2.2  安置在母船或海上平台上的系缆潜水器的甲板控制室处所应符合《规范》15.2.1.6的规定。

除相邻围蔽处所为极少有失火危险或无失火危险处所以外，如空舱、公共卫生间、二氧化碳间和类似

处所，控制室与相邻围蔽处所之间的限界面舱壁和甲板应隔热至A-60级标准。

12.2.2.3   潜水器耐压壳体内，用于分隔有人处所和机器处所的舱壁和甲板，应尽可能隔热至A-60级
标准。

第3节  灭    火

12.3.1   灭火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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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1  安置潜水系统或潜水器的处所内应设置认可型的手提式灭火器，其中一只应放在该处所的

入口处附近。

12.3.1.2  当上述处所为封闭处所时，应设置对水平投影面积供水率为每分钟10L/m2的手动水雾系

统，以便在外部失火时，冷却和保护潜水系统和潜水器。当这些装置位于露天甲板上时，母船或海上

平台上的消防水带可取代上述水雾系统。

12.3.1.3  甲板减压舱的每一舱室至少应设有一个手动灭火装置，该装置应能对舱室内的任何部位快

速而有效地散布灭火剂。

12.3.1.4  灭火剂的容量应能足以扑灭任何可能预见的火灾，舱室内的灭火装置应能在舱室不减压的

情况下而重新补充。

12.3.1.5  当甲板减压舱备有加压喷射系统时，应考虑舱内压力对施放灭火剂的影响以及施放灭火剂

后引起的舱内压力升高。

12.3.2   灭火剂

12.3.2.1   使用的灭火剂应能在所有压力和气体成分条件下，扑灭各种可能的火灾。

12.3.2.2   应尽可能避免使用有毒或对人体呼吸有害的灭火剂。

第4节　失火报警和探火

12.4.1   一般规定

12.4.1.1  安置潜水系统和潜水器的封闭处所内应设置自动失火报警和探火系统，并应在人员易于到

达的适当地方安装一定数量的手动报警按钮。

12.4.1.2  对于可能存在易燃易爆气体和非经常有人监视的潜水舱室，应设置气体检测装置，并通过

音响警报把信号传送到控制室。

12.4.1.3  上述报警系统的构造应能显示该系统本身发生的故障，控制室应备有适当的试验和校准设

备。



第87页

第13章  浮性和稳性

第1节  自由自航潜水器

13.1.1   压载系统

13.1.1.1   自由自航潜水器都应配备压载系统。此系统的功能是实现潜水器的正常上浮和下潜以及必

要时兼作纵倾调整。

13.1.1.2   压载水舱的强度应根据该舱的布置和使用情况设计成耐压或非耐压结构。

13.1.1.3   应有两套独立的排除压载水的手段，其中一套应不使用潜水器的正常电源。

13.1.2   深度和姿态控制

13.1.2.1  潜水器应有调整纵倾、补偿载荷变化以及控制水下状态浮力的能力。在任何预期的下潜深

度和操作状态下都应具有保持零浮力的能力。

13.1.3   水面稳性

13.1.3.1   潜水器在水面状态时应有足够的干舷。

13.1.3.2   所有潜水器均应至少有一个舱口。在最不利的装载、预定的横倾和海况下，均不应从舱口

进水。

13.1.3.3  所有潜水器正浮时，由水线至能够开启的舱口的围壁顶端之间的距离一般应不小于0.75m。

13.1.3.4   潜水器应有足够的完整稳性，除另有规定外，初稳性高度值应不小于0.10m。

13.1.3.5  对载人潜水器，每位乘员的体重应至少假定为75kg，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重心高度应

假设等于：

—— 对于站立的乘员，在甲板面以上1.0m。

—— 对于坐着的乘员，在座位以上0.3m。

13.1.4   水下稳性

13.1.4.1   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水下稳性应是正值。

13.1.4.2  在正常装载和压载情况下，浮心在重心以上的高度GB值应不小于50mm或按下式计算所得

值中的大者。

tg
NdGB

W
ω

θ
=

 
      mm

式中：ω —— 乘员人均体重；

N —— 乘员总人数的10%，但不小于1；
d —— 乘员在舱内可走动的最大距离，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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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 水下排水量，kg；
θ —— 主要设备可运转、电解液不溢漏和人员能保持座位的最大倾角，一般可取25°。

13.1.5   应急上浮

13.1.5.1   除压载系统外，所有潜水器均应有应急上浮至水面的手段或系统。

13.1.5.2  可采用置于耐压壳体外部的可弃固定压载(重物) 或者附体或两者的组合形式来实现应急上

浮。

13.1.5.3  可弃压载的总重量，应保证当其解抛后，最大可单独浸水的容积(耐压壳内有人居住的舱

室除外)被注满时，潜水器仍能以不低于正常上升速度上浮。

13.1.5.4  应能在耐压壳内启动可弃压载解抛系统。启动解抛系统应至少有两步可靠的手动操作装

置。但如以手动作为后备时，也允许采用电动、气动或液压操作。

13.1.5.5  也可采用载人耐压壳与潜水器所有其他部分相解脱的方法，但解脱了的耐压壳应具有正浮

力。

13.1.5.6   可弃压载解抛后的潜水器仍应具有正稳性。

13.1.6   稳性试验

13.1.6.1  对建成的潜水器应进行验证水上和水下稳性的倾斜试验，但同一类型潜水器的后续者除外。

第2节  潜水钟和系缆潜水器

13.2.1   一般规定

13.2.1.1  潜水钟或系缆潜水器应在正常操作或航行的所有状态下以及应急状态时均应有足够的稳性。

13.2.1.2  回收潜水钟或系缆潜水器至少应有1套正常系统和2套独立的应急系统。其中1套应急系统

可用正常系统吊索、导索或脐带，但其驱动源应与正常系统所用的分开。另一套应急系统应与吊索、

导索或脐带无关。

13.2.1.3   与吊索、导索或脐带无关的应急系统可采用本身自浮方式或应急解抛压载方式。

依靠自浮应急上浮的潜水钟或系缆潜水器，在与吊索、脐带和吊放系统解脱后，应有足够的正浮力。

应急解抛的压载重量，当其解脱后，应保证潜水钟或系缆潜水器(包括没有解脱的脐带和绳索)以一

定的速度上浮。潜水钟或系缆潜水器应急上浮至水面的时间应不超过应急生命支持系统所能提供的支

持时间的一半。

解抛系统应至少有两步可靠的手动操作装置，但如以手动作为后备时，也允许采用电动、气动或

液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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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ROV和AUV

13.3.1   一般规定

13.3.1.1  ROV和AUV在水下或水面操作时应有足够的稳性，水面状态时，初稳性高度应为正值。

稳性分析中应考虑可能的最大负载重量。

13.3.1.2   AUV应具备应急系统上浮系统或采用本身自浮方式。若采用应急上浮系统，则应能在主

电源失效的情况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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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吊 放 系 统

第1节  通    则

14.1.1   适用范围

14.1.1.1  本章适用于安置在支持结构，如船舶(母船)、海上平台等上吊放潜水器或潜水钟的吊放系

统。

14.1.1.2  吊放系统作业海况等级不能超过蒲氏风级5级。如需在超过蒲氏风级5级海况作业时，将予

以特别考虑。

14.1.2   等效

14.1.2.1  CCS承认的有关标准，可考虑作为本章的等效来设计吊放系统，但此标准应考虑到吊放系

统每种工况的运行方式所产生的力。

14.1.2.2   CCS承认的有关零部件标准一般均可作为本章的等效。

14.1.2.3   等效于本章要求的替代设施或零部件可同意采用。

14.1.3   定义

14.1.3.1   安全工作负荷(SWL)：

(1)  吊放系统的安全工作负荷，是指经正确安装的吊放系统在设计作业工况下证明能吊放的最大静

载荷；

(2)  活动零部件的安全工作负荷，是指活动零部件经设计和试验证明能承受的最大载荷。此最大载

荷应不小于吊放系统在安全工作负荷下，活动零部件会受到的最大载荷。

14.1.3.2   额定能力：系指在设计条件下，卷筒缠满绳索并以额定速度运行时能起吊的最大载荷。

第2节  设    计

14.2.1   一般规定

14.2.1.1   吊放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本节14.2.2的规定。

14.2.1.2  制造吊放系统结构的材料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关于船体结构用钢的要

求。符合国家标准并与上述规范要求合理等效的钢材亦可同意使用。

14.2.1.3  吊放系统的机电设备和焊接工艺均应分别符合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4篇和《材料

与焊接规范》第3篇的有关规定。

14.2.1.4   设计吊放系统时，应使其具有下列功能和相应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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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正常情况下下放潜水器或潜水钟时，应采用绞车传动系统，不应使用机械制动；

(2)   绞车的制动器应能停住绞车额定载荷1.5倍的静载荷；

(3)   当动力供应发生故障时，吊放系统能就地锁紧在原位置上；

(4)  当采用A形等类型的吊架时，如动力系统单独向每一主撑杆供应动力，应考虑当一根主撑杆的

动力失效时，吊放系统的结构件能承受该状态下所受到的载荷。对这种类型的吊架亦可采用向两主撑

杆同步供应动力，当同步动作失准时，应发出警报并停止操作；

(5)   吊放系统应配备当起升电机停止时能自动起动的机械制动装置；

(6)   吊放系统应有能使潜水钟或潜水器停止在其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的装置。

14.2.2   结构

14.2.2.1   吊放系统结构构件可按一般通用的工程设计方法进行设计。

14.2.2.2  吊放系统的设计工况、载荷确定以及安全系数和许用应力等应符合《规范》附录B的规

定。

14.2.2.3   结构构件的厚度不得小于6.5mm，且应有良好的防腐措施。

14.2.3   材料

14.2.3.1  吊放系统的结构材料除需满足本节14.2.1.2的规定外，制作主要构件(见14.2.3.2)的材料尚

须有良好的冲击韧性。

在设计环境温度等于或低于-10℃区域作业的吊放系统，其主要构件的韧性标准应符合14.2.3.3的规

定。如作业区域的设计环境温度高于-10℃，主要构件材料的韧性指标，可根据过去成功的使用经验或

作类似于14.2.3.3的适当冲击试验来确定。

14.2.3.2 吊放系统的下列构件属主要构件：

(1)   A形吊架、门字架或吊桅、桁弦；

(2)   吊杆、起重臂桁弦；

(3)   绞车和吊架基座；

(4)   承载梁；

(5)   与主要构件相连接的眼板和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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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升降系统机构；

(7)   销和轴。

14.2.3.3　应有可靠的资料和试验数据表明主要构件的材料完全适合于其最低设计温度。如没有

充分的资料和数据证明，则应做材料的冲击试验。试验温度为最低设计温度减10℃，结果应满足CCS

《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章第2节至第4节中对不同强度等级材料的冲击值要求。

第3节  零部件和绳索

14.3.1   一般规定

14.3.1.1  固定零部件、活动零部件以及钢索和纤维索，一般均应按CCS承认的标准制造。未按上述

标准设计的固定零部件或活动零部件均须经CCS审查同意。

14.3.1.2   所有零部件的安全工作负荷应不小于其所在部位上按本章相应要求的载荷。

14.3.1.3   活动零部件，如吊钩、吊环、转环和卸扣等均不得使用铸铁或铸钢件。

14.3.2   固定零部件

14.3.2.1  连接起吊滑车、千斤索滑车和稳索用的眼板，应穿过吊杆的头部，并应沿眼板的四周焊

透。采用其他结构的眼板，应经CCS同意。

14.3.2.2   吊杆的承座可采用焊接组合件或铸钢件。承座的转轴须装有挡圈并配有贯通的销轴和开口

销，以防止转轴跳出承座。

14.3.2.3  千斤索眼板座架可采用锻造、焊接组合件或铸钢件，并应设有合适的装置以防止销轴转动

或脱出座架。

14.3.2.4  各眼板的布置应尽可能使之在工作中不受横向弯曲力，眼板或座架的形式应与相连接的部

件相配合。眼板设置的部件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必要时应作局部加强。

14.3.3   活动零部件

14.3.3.1   滑车的滑轮与外壳隔板之间应保持较小的间隙，以免卡住绳索。

14.3.3.2   滑车应具有有效的润滑，并能在不拆卸情况下对所有轴承和头部吊环加注润滑剂。

14.3.3.3   滑轮或卷筒节圆直径与绳索直径的最小比值需符合表14.3.3.3的规定。



第93页

表14.3.3.3
绳索种类 滑轮卷筒类型 最小比值

钢索

负载滑轮 16

负载起升滑轮 18

负载起升卷筒 18

吊杆起升滑轮 15

吊杆起升卷筒 15

纤维索 各种 8

第4节  试    验

14.4.1   活动零部件试验

14.4.1.1  每个活动零部件均应进行验证试验，验证试验负荷应不小于表14.4.1.1的规定值。验证试

验可用试验机或悬重法进行，保持试验负荷的时间应不少于5min。

表14.4.1.1
名称 试验负荷(kN)

单饼滑车 4×SWL

多饼滑车：

SWL≤245kN
245kN＜SWL≤1568kN
SWL>1568kN

2×SWL
0.933×SWL+265
1.1×SWL

链、吊钧、环、卸扣、转环等

SWL≤245kN
SWL＞245kN

2×SWL
1.22×SWL+196

注：①  单饼滑车，包括有绳眼的单饼滑车的安全工作负荷应取吊环上载荷的一半。

②  多饼滑车的安全工作负荷应取吊环载荷。

14.4.2   绳索的破断试验

14.4.2.1   钢索的破断试验可采用下述两种方法中之一种：

(1)   从整根钢索上割取试样进行破断试验。试样的试验长度为36倍钢索直径。

(2)   钢索的破断负荷以单根钢丝的破断拉力总和乘换算系数确定。换算系数可按通用标准选取。

14.4.2.2   纤维索的破断负荷应从整根纤维索上割取试样进行破断试验来确定。试样的试验长度，对

天然纤维取1800mm，对人造纤维取900mm。

14.4.3   静载试验

14.4.3.1   组装完成的吊放系统结构部件应进行200%额定能力的静载试验。

14.4.4   功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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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4.1  吊放系统建成使用前，应进行1.5倍安全工作负荷的试验，以验证驱动装置、应急吊放装

置以及制动装置等的操作可靠性。

14.4.4.2  吊放系统还应在最大速度下放时，用1.1倍安全工作负荷进行制动试验，此种试验应模拟

动力故障进行。

14.4.4.3   吊放系统试验后，应进行全面检查，以核查是否有变形和其他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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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潜水系统和各种类型潜水器的特殊要求

第1节  通    则

15.1.1   一般规定

15.1.1.1   所有潜水系统和各种类型潜水器均须满足《规范》1~14章的适用规定。

15.1.1.2  除15.1.1.1规定外，潜水系统和各种类型潜水器将根据其组成、结构特点、使用要求以及

安全要求等分别满足本章以下各节的特殊要求。

第2节  潜 水 系 统

15.2.1   一般规定

15.2.1.1  潜水系统的设计和制造应尽量合理和可行，使任何单一部件的损坏不致造成整个系统处于

危险状态。

15.2.1.2  在系统和部件设计中，除了考虑设计参数，例如压力、温度、振动、操作和环境条件外，

还应考虑吊放操作不当及意外事故的影响。

15.2.1.3  潜水系统的所有组成部件的设计、建造和布置应能使其便于进行清理、消毒、检查和维

修。

15.2.1.4   甲板减压舱和潜水钟的出入舱口的内径应不小于600mm。

15.2.1.5   潜水钟与甲板减压舱对接的锁紧装置应采用机械式锁紧系统。

15.2.1.6   潜水系统不应安置在海上平台的危险区内。如不可避免地要安置在1类或2类危险区内时，

应采取必要措施，并经CCS审查同意。

15.2.1.7   甲板减压舱舱室和潜水钟应装设安全阀或超压报警器。如装设安全阀，则在安全阀与舱室

之间应安装一手动速闭阀，此阀应以一易断金属丝固定在开启状态，其位置应便于人员操作。

15.2.2   甲板减压舱

15.2.2.1   甲板减压舱应至少有两个舱室或两个连通的独立舱室，其中一个舱室应作为过渡舱。

15.2.2.2   甲板减压舱的舱室中应有一个是生活舱，最小的舱室也应能足够容纳2名人员。

15.2.2.3  生活舱最低净高度不应低于1.8m。对最大工作压力小于2N/mm2的舱室，其最低净高度，

经CCS同意，允许适当减少。



第96页

15.2.2.4  生活舱和拟作加压用的其他舱室应设有递物筒，当在高压下有人居住时，能通过该筒提供

食品、药物和器件。递物筒的设计，应能防止当舱室处在压力状态下，递物筒两端门盖被同时意外地

打开，一般应有联锁装置。

15.2.2.5   每一舱室都应设有观察窗，以便从外面观察到舱内所有居住人员的状况。

15.2.3   潜水钟

15.2.3.1   潜水钟应设有适当的保护装置，以防止在吊放操作中受到机械损伤。

15.2.3.2   潜水钟除应有主提升吊环外，还应有一附加的吊放系固点。其设计应足够吊起整个潜水钟

的重量，包括压载、设备以及留在钟内的潜水员重量。

15.2.3.3   潜水钟的出入口盖应具有能承受外压力和内压力的密封，且应能从任何一侧开启。

15.2.3.4   每一潜水钟均应设有观察窗，并尽可能使钟内人员能够看到钟外的潜水员。

15.2.3.5   潜水钟的内部空间应足够容纳额定人数的潜水员，连同必要的设备和器件，且能顺利地开

关底部出入口盖。

15.2.3.6   对潜水钟易受腐蚀的部位应考虑增加其厚度或根据所用材料的抗腐蚀性能和使用环境条件

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15.2.3.7   潜水钟底部人员出入口的内径应不小于650mm。

15.2.3.8   一般应有钟内潜水员拖拉钟外失去知觉潜水员入钟的设施。

15.2.3.9   钟内的每一潜水员都应有一合适的座位，座位上应有安全带。

第3节  载人潜水器

15.3.1   一般规定

15.3.1.1   应为潜水器的乘员提供一安全和舒适的居住和操作环境。

15.3.1.2   在各种系统的设计中，应尽量避免当某一系统单独损坏时导致乘员处于危险状态。

15.3.1.3   潜水器的总布置应考虑便于接近各种设备系统，以便对其进行安全操作、维修和检验。

15.3.1.4   潜水器的每一舱室均应有一出入舱口，如需使用共用的出入舱口须经CCS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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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1.5   舱口盖的关闭机械装置应能确保潜水器在水面状态时舱口盖的密封。

15.3.1.6   闸式潜水器还应符合15.2.2、15.2.3中对甲板减压舱和潜水钟有关规定中的适用规定。

第4节  水 下 客 艇

15.4.1   一般规定

15.4.1.1  如水下客艇没有配备非常可靠的超深控制设备，则其航行区域的海水深度不得大于该艇最

大工作深度的110%。

15.4.1.2   水下客艇一般应在限定的航行区域内营运，并有可靠的水面监督和支持。

15.4.1.3  水下客艇建成后，于海上潜水试验之前，应预先在水面作生命支持试验。试验时艇内应

载有最大乘员数的人员。在关闭舱口盖的情况下，启动生命支持系统作正常水下持续时间的1.5倍时程

的试验。试验时，相隔一定时间测量一次艇内的氧、二氧化碳成分和分压、相对湿度和温度，并作记

录。全时程内所测得的各种数据均需满足对生命支持系统的有关规定。

15.4.2   布置

15.4.2.1   应有使旅客不妨碍驾驶员操作的严格措施，并应不使旅客受到伤害。

15.4.2.2   大型水下客艇应至少设有两处出入舱口。应能从艇内和艇外双向操纵舱口盖的开闭。

15.4.2.3   艇内的走廊应有足够宽度，净空的高度应足够人员站立。一般应不低于1.8m。

15.4.2.4  甲板上上下旅客的通道应有足够宽度，且有护栏等保护设施，确保旅客上、下艇时的安

全。

15.4.2.5  水下客艇采用靠岸上、下旅客的方法时，应有可靠的系固设备；当旅客上、下客艇时，客

艇不能产生过大的摇晃。

15.4.2.6  水下客艇采用通过母船或其他水上设施上、下旅客时，除应有可靠的系固设备外，还应考

虑两者的甲板高度、摇摆周期的差异和波浪作用等因素。

15.4.2.7  水下客艇一般应设有两个吊环，在正常或应急状态时，可通过两个吊环起吊。吊环处的艇

体结构应有足够强度，以承受最大载重重量和静、动力作用下的载荷。

15.4.3   浮性和稳性

15.4.3.1  在水下状态时，一般应使艇保持有小量的正常浮力，以便当艇的动力或其他重要系统失灵

时，能自浮返至水面。在正浮力下航行时，可用垂直推进器来保持一定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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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2  在计算水下客艇稳性时，应考虑甲板上站立着能容纳的最多数量旅客(艇内有旅客或无旅

客)时的状态。旅客重心高度应取不小于距甲板面以上1.0m，旅客体重取为75kg。

15.4.4   生命支持系统

15.4.4.1  氧气应贮存在耐压壳外的至少两个单独的瓶内。每一个瓶都应有完全独立的高压管路系

统，通过耐压壳接至装在艇体内的独立减压装置上。

15.4.4.2  水下应急支持时间可根据艇的类型(自由自航、系缆等)，环境的安全性以及救助打捞的条

件等因素确定，并经CCS同意。

15.4.4.3   氧气供应量按每位旅客每小时30L的消耗率来考虑。

15.4.4.4  应为全体乘员提供应急固定式呼吸系统，并能至少使用30min，旅客应能不离开座位而取

戴面罩。如采用开式呼吸系统，应考虑艇内压力升高的问题。不得使用开式的纯氧气呼吸系统。

15.4.4.5   艇内一般应备有足够全体乘员在应急支持时间内用的应急食品和水。

15.4.4.6   应有收集、贮存或排泄产生的废物的装置。该装置的容量应足够容纳正常潜水时间加上应

急支持时间内产生的废物。

15.4.4.7   艇内应有”严禁吸烟”的标牌，不能使用火柴和打火机。

15.4.5   航行设备和定位装置

15.4.5.1   水下客艇一般应按第11章11.2.1.1的规定配备航行设备。

15.4.5.2   对具有观察窗或水下电视系统供驾驶员作有效的视力观察航行的水下客艇可免装避碰声呐

系统。

15.4.5.3   对限定航区的水下客艇，当有该航区内的准确海深资料时，可免装回声测深仪。

15.4.5.4  水下客艇应有水下应急定位装置。如采用释放系统时，释放装置应为手动或手操作-液压

的。浮体的大小和绳索的长度应确保当预期的海流作用在绳索上时不妨碍浮体浮至水面。

15.4.6   救生设备

15.4.6.1  客艇的每一舱室内都应有救生衣，其数量应为舱室内总人数加1。救生衣应为充气型，以

便于储存和旅客通过出入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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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2  在客艇的登乘处一般应备有适当数量的救生圈。如救生圈放在耐压壳外，它应具有承受最

大工作压力的强度。

15.4.6.3   客舱内应备有急救包。

15.4.7   消防

15.4.7.1  每一舱室内都应有适用的灭火设备。可用手提灭火器，但其介质不应对处于密闭空间内的

人员健康造成危险。CO2和干粉灭火器一般不适用于水下客艇。

15.4.7.2   每一舱室内应装有能发声的火灾警报器，人员不能接近的舱室应装设自动探火设备。

15.4.8   通信设备

15.4.8.1   水下客艇一般应按第11章11.1.1的规定配备通信设备。

15.4.8.2  对限定在离岸区较近或距水面支持结构较近航区内航行的自由自航水下客艇，可用适用有

效的声通信系统(如对讲电话等)替代供水上状态时使用的无线电通信设备。如此类水下客艇的最大工作

深度较浅时，亦可用适用有效的无线电或声通信系统代替供水下状态时使用的水声通信系统。

15.4.9   电气装置

15.4.9.1  水下客艇的应急电源应由独立的蓄电池组构成，其容量应足以在应急支持时间内向下列设

备供电：

(1)   应急照明；

(2)   应急通信；

(3)   电驱动的生命支持系统；

(4)  艇的深度、混合呼吸气的参数、下潜、上浮和补偿系统的遥控阀的位置、耐压壳漏水、蓄电池

放电和探火等的监测和报警电力系统。

15.4.9.2  在航行中释放出爆炸和损及人身健康气体的蓄电池，应安装在水下客艇耐压壳的外面。蓄

电池室的设计应使氢气积聚的可能性减为最小。蓄电池应固定安装以防移动。在打开蓄电池室之前，

亦应有解除氢气形成的压力的措施，气体应释放至安全处所。

15.4.10   推进系统

15.4.10.1   推进装置和助推器应有足够的功率以满足水下客艇机动性所需的航速。

15.4.10.2   水下客艇使用内燃机时应给予特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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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11   舱底水系统

15.4.11.1  水下客艇应装设固定的舱底排水系统，以便能排除所有舱室内的积水。如果装有贯穿耐压

壳体的舷外排出口时，应在尽可能接近壳体处装设一个截止止回阀并且在泵的排出端装设一个止回阀。

15.4.11.2   应在水下客艇的操纵台装设舱底水报警器，以便探测舱底水水位。

第5节  遥控潜水器

15.5.1   一般规定

15.5.1.1  除《规范》第2章第6节规定中对遥控潜水器适用的送审图纸和资料以外，还需向CCS提供

下列图纸和资料供审查：

(1)   推进、操纵控制原理图和必要的说明；

(2)   声呐系统图；

(3)   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组成框图、功能示意图及其安装位置图；

(4)   操作手册；

(5)   维修保养手册。

15.5.1.2  钢质压力容器的设计一般应符合《规范》第4章的适用规定，特殊形状或几何尺寸比例的

压力容器以及其他材质的压力容器设计可用通用的工程设计方法。

15.5.1.3  遥控潜水器的机械设备和电气装置可分别按《规范》第9章和第10章适用的规定进行设计

和计算，也可采用经CCS同意的其他工程设计方法。

15.5.1.4  在遥控潜水器的各种设备和仪器的周围应留有足够的空间，以便于安装和维修这些设备和

仪器。

15.5.1.5  遥控潜水器控制台上应有必要且充分的显示设备，便于对遥控潜水器的操纵和作业进行有

效和可靠的控制。

15.5.1.6  遥控潜水器控制室不应安置在海上平台的危险区内。如不可避免地要安置在1类或2类危险

区内时，应采取必要措施，并经CCS审查同意。

15.5.1.7   遥控潜水器的稳性应符合《规范》13.2.1的有关规定，但经CCS同意可以不设应急吊放系统。

15.5.1.8   应在CCS验船师在场情况下进行下列试验：

(1)   压力容器的外压试验，试验压力为最大工作压力的1.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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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受内压力的部件的内压试验，试验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5倍；

(3)   管子的静水压力试验，试验压力为内部工作压力的1.5倍；

(4)   各种仪表的功能试验；

(5)   电气设备的绝缘试验；

(6)   最大工作深度上的系统功能试验。静、动稳性和操纵控制系统的验证。

第6节  常压潜水服

15.6.1   一般规定

15.6.1.1   对常压潜水服的活动关节应进行下列液压试验：

(1)   在试验压力下，作各活动关节的整套试验；

(2)   在操作压力下，活动关节在双幅姿态下的运动调节试验。

15.6.1.2  如采用非金属的耐压壳(如缠绕纤维加强的聚合物)，则其结构强度分析应提交CCS审核。

选择材料时应考虑失火的危险性。

15.6.1.3   应根据测定的氧分压值，而不是减压估计来运作氧分压调节系统。

15.6.1.4   应配备由人员可打开的应急纯氧闭式呼吸装置(供应时间3h)。

15.6.1.5   热量损失分析应提交CCS审查。

15.6.1.6   应有解救在海底被缠结等事故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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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潜深大于500m的潜水器的补充规定

第1节  结 构 设 计

16.1.1   一般规定

16.1.1.1  本节规定适用于承受外压力的钛合金耐压壳体和诸如载体框架、轻外壳、稳定翼等非耐压

结构。本节未规定者应符合《规范》中其他适用要求和/或公认标准。

16.1.1.2   潜水器结构材料的制造、试验和验收应符合本章第3节的规定。

16.1.2   直接计算

16.1.2.1  应采用公认的有限元结构分析程序对耐压壳体(包括加强结构)进行应力和极限承载能力分

析(方法分别见附录D和E)，但最大工作压力和强度衡准应符合本节规定。

16.1.3   最大工作压力

16.1.3.1  最大工作压力应按照最大工作深度及规定的超深予以确定。超深值由业主/设计者规定，

建议不小于50m。

16.1.4   承受外压的耐压壳体的极限承载压力

16.1.4.1   耐压壳体的极限承载压力(压溃压力)应满足下列要求：

 (1)   至少应为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

 (2)  耐压壳体的极限承载压力应考虑材料非线性、几何非线性和球壳制造偏差等影响因素，通过

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得到；

 (3)   在初步设计阶段，球壳的极限承载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1- )( )m m
u

i mid

R t R tP k
R R

= + 　  MPa

式中：Pu —— 球壳的极限承载压力，MPa；
t —— 球壳厚度，mm；

Ri —— 球壳内半径，mm；

Rmid —— 球壳中面半径，mm；

Rm —— 材料抗拉强度，MPa；
k —— 制造偏差修正系数，按下式计算：

k = a0+a1x+a2y+a3x
2+a4xy+a5y

2+a6x
2y+a7xy2+a8y

3+a9x
2y2+a10xy3+a11y

4+a12x
2y3+a13xy4+a14y

5

其中：x = 346.74 × (Δ/Ri – 0.0055);
            y = 57.7 × (t/Ri – 0.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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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 球壳制造最大允许偏差，mm。

各项系数按下表取值：

a0 = 0.1359 a1 = 0.04525 a2 = -0.04942 a3 = 0.001285 a4 = -0.02327
a5 = 0.02278 a6 = -0.0002337 a7 = 0.01138 a8 = -0.01032 a9 = -0.003564
a10 = -0.001883 a11 = 0.003514 a12 = 0.002121 a13 = -0.000643 a14 = -0.0006772

 (4)   在初步设计阶段，圆柱形耐压壳体的极限承载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Pu = 0.85CsPe　   MPa

式中：Cs，Pe  —— 按《规范》4.3.4.1确定。

 (5)   在初步设计阶段，封头的极限承载压力可按《规范》4.6.4确定。

16.1.5   耐压壳体的应力衡准

16.1.5.1  计算耐压壳体承受最大工作压力时，要对包括开孔在内的球壳结构进行有限元应力分析，

且符合下述衡准：

(1)   远离开孔处耐压壳体的平均膜应力应不超过材料屈服强度的2/3。

(2)   不计局部应力集中的平均膜应力和弯曲应力的组合应力，应不超过材料屈服强度的3/4。

(3)  计及局部应力集中的耐压壳体任一点处的最大峰值应力应不超过材料屈服强度；但如果最大峰

值应力是压应力，则最大峰值压应力可允许超过材料拉伸屈服强度，但应不超过材料拉伸极限强度。

16.1.5.2   在初步设计阶段，耐压壳体平均膜应力应按下式进行计算：

(1)   圆柱形耐压壳体

2
20

2 2
0

[1 ( ) ]
-

i
m

i mid

PR R
R R R

σ = + 　   MPa

(2)   球形耐压壳体

3
30

3 3
0

[2 ( ) ]
2( - )

i
m

i mid

PR R
R R R

σ = + 　  MPa

式中：σm —— 耐压壳体平均膜应力；

P —— 最大工作压力，MPa；
R0 —— 耐压壳体外半径，mm；

Ri —— 耐压壳体内半径，mm；

Rmid —— 耐压壳体中面半径，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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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耐压壳体的开孔加强

(1)   对耐压壳体的开孔加强应采用直接计算法进行校核，应力应符合16.1.5.1的适用衡准。

(2)  载人耐压壳体出入舱口和观察窗的开口加强的方式建议如图16.1.6(2)所示。加强处剖面形状的

设计应使力Q1、Q2、Q3、Q4对环剖面形心的力矩尽可能接近零。

图16.1.6(2) 

16.1.7   疲劳强度

16.1.7.1  根据规定的载荷谱(下潜深度频次曲线)、依据目前业界普遍接受的分析方法进行计算，耐

压壳体应具有足够的疲劳强度。

16.1.8   非耐压结构

16.1.8.1   载体框架

(1)  载体框架除了为潜水器各系统、设备、管道、浮力块和轻外壳提供支撑外，也是起吊装置的支

撑结构。

(2)  应对载体框架在潜水器吊放、回收和放置的工况进行强度校核，并符合《规范》第14章及附录

B对载荷和强度衡准的适用规定或公认的标准。

16.1.8.2   轻外壳

(1)   轻外壳系指安装在载体框架上的流线型轻质材料整流罩，如：玻璃纤维增强塑料的整流罩等。

(2)   轻外壳的设计工况包括漂浮、拖航及吊放出入水工况。设计载荷应考虑波浪拍击作用。

16.1.8.3   稳定翼

(1)   稳定翼系指布置在潜水器尾部保障潜水器纵横稳定性的附属件。

(2)  稳定翼的设计工况包括水面和水下工况。设计载荷应考虑流体静、动压力，并计及潜水器运动

和波浪拍击的影响。

第2节  浮性和稳性

16.2.1   一般规定

16.2.1.1  潜水器的浮性和稳性应符合第13章对自由自航潜水器的规定。但当如果在水面状态下潜水

器的出入舱口始终保持关闭，则可免除《规范》13.1.3.3的要求。在应急情况下必须打开出入舱口舱盖

时，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海水不会进入舱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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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钛合金的加工与制造

16.3.1   一般规定

16.3.1.1   本节适用于钛合金作为结构材料的加工、焊接和制造。

16.3.1.2   除本节规定外，还应符合《规范》第7章的适用规定。

16.3.1.3  制造钛合金耐压壳体的材料应用满足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1篇第9章第3节的相关要

求。

16.3.1.4  从事钛合金焊接工作的焊工应参照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第4章的方法，采用钛合

金材料，考核合格并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

16.3.1.5  采用的钛合金焊接工艺应参照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第3章的方法，对钛合金材料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并满足16.3.4.2的要求。

16.3.1.6   从事钛合金无损检测的人员应具有与所从事的检测工作相应的无损检测人员资格，并经钛

合金无损检测的知识培训。

16.3.2   钛材加工

16.3.2.1  钛材切割加工通常应采用机械加工方式。如采用热加工(如等离子)切割方法时，应预留足

够的加工余量。在切割后，应采用机加工方式，将受热影响的部位去除。

16.3.2.2  钛合金加工场所应经常清理，防止切屑等杂物在加工处所积聚。在采用冷/热加工方法对

构件进行变形加工前，应对材料的表面和加工工具表面进行清理，并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杂物对加

工表面的损坏。

16.3.2.3  当对钛材进行机加工时，应避免产生局部温升过高。建议采用适当的水溶性润滑/冷却

剂。氯化的润滑剂不允许用于钛合金的机加工。

16.3.2.4   当采用打磨方式时，应采用清洁的以氧化铝或碳化硅为磨料的打磨工具。并避免打磨工具

沾染污物和杂质。

16.3.2.5  当结构件采用温度超过600℃的热加工方法成型时，应采用适当的措施对钛材表面进行防

氧化保护。必要时还应考虑留有一定的去除表面氧化层的机加工余量。

16.3.2.6   加工完成后，应对表面进行检查。必要时可采用无损检测的方法对可疑部位进行检查。

16.3.3   热处理

16.3.3.1   在加工过程中或结束后，如有必要，可对钛合金耐压壳体进行退火处理。

16.3.3.2   热处理采用的所有设备和工艺应保证氧、氮、氢、碳对工件的污染程度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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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3  钛合金焊接结构通常应进行消除应力退火热处理，重要结构通常进行完全退火热处理。热

处理温度可按表16.3.3.3选取。保温时间为材料厚度为25mm时保温60min的基础上，每增加5mm至少再

增加10min。

钛合金热处理温度范围 (℃) 　　  　　　　　表16.3.3.3
牌号 通用合金名 消除应力热处理 完全退火热处理

TA7 Ti-5Al-2.5Sn 540～650 705～845
TA18 Ti-3Al-2.5V 370～595 650～790
TC4 Ti-6Al-4V 480～650 705～870
TC4 ELI Ti-6Al-4V-ELI 480～650 705～870
TA31 Ti-6Al-3Nb-2Zr-Mo 600～670 750～900

16.3.4   钛合金焊接

16.3.4.1   钛合金焊接以及缺陷修补应符合CCS《材料与焊接规范》第3篇第5章第6节的有关规定。

16.3.4.2   在钛合金容器的焊接制造过程中，应按《规范》第7章第4节要求进行产品常规试验。其各

项试验的要求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不应低于母材退火状态的规定抗拉强度；

(2)  弯曲试样经按表16.3.4.2(2)规定直径的压头弯曲180°后，其受拉表面不应有任何方向大于3mm
的裂纹：

    弯曲试验的压头直径(mm)　　　　　　　　　表16.3.4.2(2)
材料牌号 TA9、TA9-1 TA2、TA3、TA10 TA7、TA18、TA31 TC4、TC4ELI

压头直径　mm 8t 10t 14t 16t

注：表中t为试样的厚度。

(3)   常温夏比冲击试验的冲击值应予报告。

16.3.5   圆度测量

16.3.5.1   除本节16.3.5.2规定外，压力容器的外形圆度测量应满足《规范》第7章第6节的有关要求。

16.3.5.2   球形压力容器的整体圆度和局部圆度可采用真球仪或其他测量方法进行测量。当采用三点

支撑式球面形状测量仪(见图16.3.5.2)进行局部圆度测量时，测量前应对测量装置各支点至圆心位置的

距离(即测量半径)进行校准。量具的测量半径r可按下式计算：

　　

  0
0

360sin tr R
Rπ

 
= ×  

 
        mm

式中：R0 —— 为容器的内半径，mm
　　　 t —— 为容器的壁厚，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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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3.5.2   三点支撑式球面形状测量仪

16.3.5.3   圆度测量时，测点的分布应合理密集，以足够精确地反映球体的真球度。

16.3.6   无损检测

16.3.6.1   耐压壳体应按《规范》7.4.3的规定的进行无损检测。

16.3.6.2   在需要对钛合金构件表面进行裂纹检测时，可采用渗透方法。

16.3.6.3  钛合金耐压壳体无损检测的结果应满足JB/T 4730.2、 JB/T 4730.3和JB/T 4730.5标准中的I
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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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载人潜水器操作维护手册编写要求

A.1   载人潜水器操作维护手册

A.1.1  载人潜水器(以下简称潜水器)上应备有一套经CCS批准的可供所有相关人员随时使用的操作

维护手册，作为在正常情况和预料到的紧急情况下对潜水器进行安全操作、定期检查和维护的指南。

该手册除了介绍潜水器的总体情况外，还应包括对人员和潜水器安全至关重要的操作程序及指导和限

制条件。该手册应简明扼要易懂。每本手册都应有目录表和索引，且可互相参照，能方便查到有关的

详细资料。在潜水器上至少保存一份简明的正常和应急操作程序。每次作业和维护的记录应予以保

存，并可供所有有关人员随时使用。

A.1.2   手册应包括但不限于下列适合的内容：

(1)   潜水器的说明和特性；

(2)   作业检查表，包括每次下潜前《技术状态检查表》和下潜后的《维护记录表》；

(3)   作业持续时间和作业深度；

(4)  潜水海域的限制，例如：作业海域水深、最大海流、夜晚/有限能见度作业等的限制及应予避

免的危险等；

(5)   与设计和作业条件的独特性有关的专门限制；

(6)   生命支持系统的说明和操作限制条件；

(7)   电气系统的说明和操作限制条件；

(8)   吊放系统的说明和操作限制条件；

(9)   与母船的联络，包括通信、供给和正常作业期间全面负责的指挥系统；

(10)   浮态和稳性的说明，包括压载及状态调整；

(11)   正常下潜和上浮程序的说明；

(12)   根据风险识别和分析所制订的一整套应急预案和措施。

(13)   应急救助计划和相应应急生命支持系统的说明；

(14)   颜色标记的说明；

(15)   应急情况下可能有用的重要图纸和示意图一览表；

(16)  维护计划，包括耐压壳体和其他重要部件和设备(例如：观察窗、蓄电池等)的预定使用年

限、生命支持、电力、压载和控制等系统再充装的方法，以及重要设备的维修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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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吊放系统的设计要求

B.1   定义

B.1.1   质量载荷：不包括在起升载荷中的吊放系统部件的重量。

B.1.2   起升载荷：吊放系统安全负荷和吊放系统运动部件自重之和。这些部件与安全工作负荷直接

相连，吊运中，与安全工作负荷作相同的运动。

B.1.3  运载系数：在吊放系统工作时，考虑所有动载效应的一个系数。此系数乘以起升载荷后，代

表包括所有动载效应作用于系统上的载荷。

B.1.4   作业系数：考虑吊放系统作业频次和作业状态所给的余度系数。

B.2   载荷和力

B.2.1   根据吊放系统的类型、作业特性，在其作业时应考虑如下几种载荷和力：

(1)   质量载荷(见B.1.1)；

(2)   起升载荷(见B.1.2)；

(3)   吊放系统起重机的各种运动所产生的惯性力(如有时)；

(4)   由支持结构(如母船或海上平台等)倾斜所产生的力；

(5)   荷重非垂直吊运时，由荷重摆动所产生的力；

(6)   风力和环境的影响；

(7)   通道和平台上的载荷(如有时)。

B.2.2   吊放系统的结构和放置设施对下述状态亦应进行核算：

(1)   由支持结构运动和倾斜所产生的力；

(2)   风力和环境影响。

B.3   作业系数和动载系数

B.3.1  作业系数按作业频次和吊运的繁重程度决定，并假定在正常条件下的工作寿命(工作循环

次数)不超过6×10５次，起升载荷和质量载荷等均应考虑作业系数的影响。对潜水系统或潜水器吊放系

统，比系数一般可取为1.2。

B.3.2  考虑到被起吊的潜水器或潜水钟需穿过空气/水界面这一特殊工况，动载系数一般不应小于

1.7。如取更小的值，应提交足够的证明，并经CCS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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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支持结构倾斜载荷

B.4.1  设计吊放系统时应考虑其支持结构产生倾斜的影响。如支持结构为船舶，其横倾角和纵倾角

可分别取为5°和2°。对安置吊放系统的海上平台等结构，可根据其类型和固定程度取较小的倾角值或没

有倾斜。支持结构倾斜时，吊放系统的质量载荷和起升载荷均将产生各向水平分力。

B.5   船舶运动载荷

B.5.1  安置在船舶上的吊放系统，在处于放置状态下，因船舶运动，其放置设施和该处的结构在设

计中应考虑承受下列两种情况的组合力：

(1)   垂直于甲板的加速度为±1.0g；
前后方向平行于甲板的加速度为：±0.5g，
静纵倾30°；
风速55m/s，作用于前后方向。

(2)   垂直于甲板的加速度为：±1.0g；
横向平行于甲板的加速度为：±0.5g；，

静横倾30°；
风速55m/s，作用于横向。

B.6   风载荷

B.6.1   由风速产生的风压q按下式计算：

q = 0.613V2       Pa

式中：V——风速，m/s。吊放系统作业时的风速应取20m/s，放置状态时风速应取55m/s。

B.6.2   作用在起升载荷上的风力，一般按下式计算：

当安全工作负荷SWL不超过490kN时：

风力 = 37×SWL     N

当安全工作负荷SWL超过490kN时：

风力 = 815× SWL       N

式中：SWL——安全工作负荷，kN。

对起升载荷的形状和尺度为特殊者，亦可按其外形和尺度来考虑风的作用力。

B.6.3   作用在吊放系统结构上或单根构件上的风力Fw按下式计算：

Fw = cqA　 N

式中：q ——作用风压，Pa；
c —— 风力系数，方向与风向同，见表B.6.3和图B.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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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构件的投影面积，方向与风向垂直，m2。组合结构的投影面积为结构上每根构件的投影

面积之和。

空气动力长细度 = 构件的长度  
截面(垂直于风向)的宽度  = 𝑙𝑙𝑏𝑏 或 𝑙𝑙𝐷𝐷 

截面比（箱形） = 截面(垂直于风向)的宽度  
截面(平行于风向)的深度  = 𝑏𝑏𝑑𝑑 

 

B.6.4   在迎风面后被部分遮挡的构架或构件，其被遮挡部分的风载荷可适当折减。

表B.6.3 

类别 说明
空气动力长细度(l/b或l/D)

5 10 20 30 40 50

单根构件

型钢、矩形型材、空心型材、板材 1.3 1.35 1.6 1.65 1.7 1.8

圆形型材 DV＜6m2/s 0.75 0.80 0.90 0.95 1.0 1.1
DV≥6m2/s 0.60 0.65 0.70 0.70 0.75 0.80

箱形构件

正方形：350×350mm2以上

矩形：250×450mm2以上

b/d≥2 1.55 1.75 1.95 2.1 2.2 －

b/d≥1 1.40 1.55 1.75 1.85 1.9 －

b/d≥0.5 1.0 1.2 1.3 1.35 1.4 －

b/d≥0.25 0.8 0.9 0.9 1.0 1.0 －

单个构件

平侧面型材 1.7

圆形型材
 DV＜6m2/s 1.2
 DV≥6m2/s 0.8

机房等 安装在地面或满实底层上的长方建筑，底部空气不能流通 1.1
 D为圆形型材直径，m；

 V为风速，m/s

l l l l
l

Dbbbb

d

图B.6.3  空气动力长细度和截面比

B.7   缓冲器和碰撞力

B.7.1   采用行走式起重机的吊放系统，应考虑碰撞缓冲器时作用在吊放系统上的碰撞力。

B.8   载荷工况和载荷组合

B.8.1   吊放系统设计应考虑下述四种工况所产生的载荷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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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况1：吊放系统工作于无风状态，应考虑的载荷如下：

①   质量载荷＋支持结构倾斜(横倾和纵倾)所产生的质量载荷水平分力；

②   (起升载荷＋支持结构倾斜(横倾和纵倾)所产生的起升载荷水平分力)×动载系数

③   其他最不利的水平力(通常由回转加速度产生)。该工况的载荷组合可用下述方式表示：

[|① + ② + ③|] × 作业系数

(2)   工况2：吊放系统工作于有风状态，应取的载荷组合为：

工况1所表示的载荷组合加上最不利的风载荷。

(3)  工况3：吊放系统处于放置状态，应取下述各载荷的组合；支持结构倾斜、支持结构(船舶)运
动所产生的力和风的作用力。如有锚定、锁紧和绑扎等情况时，亦应考虑在内。

(4)   工况4：吊放系统承受特殊载荷，这些载荷为：

①   碰撞缓冲器的作用力；

②   起吊索破断或带平衡重的起重机平衡重突然跌落；

③   吊放系统进行试验时的试验负荷。

B.8.2  对载荷组合中的起升载荷，尚应考虑起吊时吊索呈偏斜状态的起升工况。对作业于近海敞开

水域环境的吊放系统，由于支持船舶和潜水器运动较大，所取的偏斜角不应小于10°，但对安置在海上

平台或专用于吊放潜水钟的吊放系统，吊索的偏斜角可特别考虑。

B.9   许用应力

B.9.1   强度校核许用应力应按下述规定：

(1)   吊放系统构件在各种工况下的安全系数n值见表B.9.1(1)，相对于安全系数的应力许用值[σ]为：

[σ] = ReH /n            N/mm2

式中：ReH ―― 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表B.9.1(1)
工况 1 2 3 4

安全系数　n 1.5 1.33 1.15 1.15

(2)   钢材在弹性应力范围内，各种应力状态的强度校核许用应力应按表B.9.1(2)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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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9.1(2)
应力状态 拉伸应力 压缩应力 剪切应力 承压应力 相当应力

许用应力值 1.0[σ] 1.0[σ] 0.58[σ] 1.0[σ] 1.1[σ]

B.9.2   构件许用屈曲应力应符合下述规定：

(1)   单纯受压构件的许用屈曲应力[σcr]为：

[σcr] = σcr /n       N/mm2

式中：σcr —— 临界屈曲应力，N/mm2；

n —— 安全系数，见表B.9.1(1)。

构件的临界屈曲应力可采用下式计算：

/ 2

(1 ) / 2
4

E E eH

cr eH
eH E eH

E

R
RR R

σ σ
σ

σ
σ

≤
=  − >


　   N/mm2

式中：σE —— 理想弹性屈曲应力，N/mm2；

ReH —— 材料的屈服强度，N/mm2。

 (2)   同时承受轴向压力和弯矩作用的构件，应按下列应力衡准校核稳定性：

1m c

eH crR n
σ σ

σ
+ ≤

式中：σm —— 构件承受的弯曲应力，N/mm2；

σc——构件承受的压应力，N/mm2；

ReH、σcr、n同上(1)。

B.10   安全系数

B.10.1   吊索的安全系数根据其材质和吊放的潜水装置类型按表B.10.1确定。

表B.10.1
载人潜水器或潜水钟 无人潜水器

钢索 8 7

B.10.2   吊索的最小破断负荷Qb应按下式算得：

Qb = nW       N

式中：n —— 吊索安全系数(见表B.10.1)；
W —— 吊索上的安全工作负荷，包括吊索通过滑轮的摩擦力，N。

B.11   制动安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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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1.1  吊放系统各机构制动器的制动安全系数系指制动力矩与换算到制动器轴上可能产生的最大

静力矩(包括风和支持结构倾斜载荷所产生的力矩)之比。吊放、变幅机构制动器的制动安全系数应符合

表B.11.1的规定。

表B.11.1

机构名称 制动安全系数

吊放机构 ≥1.5

变幅机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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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潜水钟应急定位装置(IMO)

C.1   一般要求

C.1.1  IMO Res.A.831(19)通过的对IMO《潜水系统安全规则》的修正，第2.12.5条对潜水钟应急定

位装置提出要求。

C.1.2  潜水钟应配备应急定位装置，其频率为37.5kHz，以便当通到水面的脐带被割断时，用来协

助水面人员和沉入水下的潜水钟取得并保持联系。该装置应包括下列设备：

C.2   发射——应答器

C.2.1  发射——应答器应有至少能在200m深度工作的耐压外壳，其中装有电池并应配有海水启动

触点。电池应采用快速适用的“碱性”电池；如可能，这种电池应能与潜水员和水面询问接收机的电池

互换。

C.2.2   发射——应答器应有下列操作参数：

通用应急应答频率    37.5kHz
专用询问频率：

A频道     38.5±0.05kHz
B频道     39.5±0.05kHz
接收机灵敏度    +15dB相对于1μbar
最小询问脉冲宽度    4ms
往返滞后时间    125.7±0.2ms
应答频率     37.5±0.05kHz
最大询问频率：

持有20%以上电池寿命时   每秒1次
持有小于20%电池寿命时   2秒1次
最小发射应答器功率   85dB相对于1μbar(在1m处)
发射器最小极线圈          -6dB于±135°立体角(对发射——应答器垂直轴并向水面

                                     传送)
水中最小收听时间    10星期

以85dB应答的电池最小寿命  5天

C.3   潜水员自携询问——接收器

C.3.1  询问——接收器应配有至少能在200m水深工作的耐压外壳，并有手枪式握把和指南针。前

端应装有定向水听器天线阵，后端装有以m标定的数字显示的三位数电子显示器(LED)。应采用“开/关
接收增益”和“频道选择”进行控制。电池应采用快速适用的“碱性”电池；如可能，应能与询问器和发

射——应答器的电池互换。

C.3.2   询问——接收器应具有下列操作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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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应急应答频率    37.5kHz
专用询问频率：

A频道     38.5kHz
B频道     39.5kHz
最小传送输出功率    85dB相对于1μbar(在1m处)
传送脉冲     4ms
定向性     ±15°
发射——应答器零范围能力

最大探测范围    大于500m

除上述通信系统之外，在钟内潜水员与援救潜水员之间应采用下列标准的潜水钟应急通信敲击

码。此码的复制件应显示在钟内和钟外以及潜水控制室内。

潜水钟应急通信敲击码

敲击码    情况

3.3.3    通信开始(钟内和钟外)
1     是或肯定或同意

3     不或拒绝或不同意

2.2     请重复

2     停止

5     你是否作好密封?
6     作好拖拉的准备

1.2.1.2    准备通过水界面(打开你的出入舱口盖)
2.3.2.3    不得解脱你的压载物

4.4     在30min内解脱你的压载物

1.2.3    增高你的压力

3.3.3    通信结束(在钟内和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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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  耐压壳体应力有限元分析方法

D.1   一般规定

D.1.1   适用范围

D.1.1.1   本附录适用于第16章要求的潜深大于500m的潜水器耐压壳体应力有限元分析计算。

D.1.1.2   本附录适用于圆柱和球形耐压壳体的有限元分析计算。

D.1.1.3   本附录不计及材料的塑性影响，但对于有观察窗的载人耐压球壳计及接触影响。

D.2   单元选择和网格划分

D.2. 1   模型范围

D.2.1.1  有限元模型范围一般取耐压壳体整体结构和贯穿件锻件开孔的加强围壁。对于载人耐压壳

体，还应包括出入舱口加强围壁和观察窗基座。

D.2.2   单元类型

D.2.2.1   有限元计算分析时应采用多节点的高精度单元对结构进行模拟。

D.2.2.2   耐压壳体应力分析模型一般选用6面体单元或4边形壳单元。

D.2.3   网格划分

D.2.3.1  应尽量按实际情况对耐压壳体的几何特性进行模拟。在载荷传递节点和开口处网格划分要

尽可能良好，网格细密程度应能体现结构突变区域的应力变化情况。

D.2.3.2  为了能够体现沿耐压壳体厚度方向的应力变化情况，耐压壳体沿厚度方向应至少保证2层
网格。

D.2.3.3   一般情况下，球壳最大周向处(圆柱壳最大半径的周向处)划分40-50个网格。

D.3   载荷工况

D.3.1   一般要求

D.3.1.1   耐压壳体的应力分析时所施加的载荷取最大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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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2  出入舱口和观察窗加强围壁锥面上的压力可通过舱口盖和窗玻璃的力平衡换算得到，即锥

面上均布压力的合力应和舱口盖或观察窗实际承受压力的合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D.4   边界条件

D.4.1   完整结构

当对耐压壳体整体进行分析时，壳体需3点支持，约束6个位移分量，边界条件对称设置，这样既

可以消除整个刚体位移又不妨碍相对变形，即在壳体位于x和z坐标轴的位置上(相隔90°)取三个节点：

在z坐标轴上的节点1和2，其ux = uy = 0；在x坐标轴上的节点3，其uy = uz = 0(圆柱壳取柱壳中点)。有限

元模型边界条件见图D.4.1。由于节点1和节点2对称于原点，故在图中是重合的。如有限元程序具备自

动刚体位移约束功能可不施加刚体位移约束，但需确保耐压壳体整体外载荷平衡。

ux=uy=0

uy=ux=0

x

y

z

y
x
z

图D.4.1  耐压壳体模型的边界条件

D.4.2   具有舱口盖和观察窗的耐压壳体

D.4.2.1   边界条件的设定应能消除刚体位移。

D.4.2.2  当舱口盖和窗玻璃不包含在有限元模型中时，相关加强围壁锥面上的压力根据D.3.1.2施
加；当舱口盖和窗玻璃包含在有限元模型中时，通过定义接触来实现接触压力和摩擦力的传递。

D.4.2.3 定义接触时，舱口盖和出入舱口围壁、窗玻璃和窗基座的摩擦系数根据摩擦试验确定。初

步设计阶段可分别取0.35和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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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D.4.2.2  有接触模型的单元划分

D.5   结果验证

D.5.1   计算应力应增加2%～5%后进行校核，以消除数值误差等因素的影响。

D.5.2   应力分析衡准应符合16.1.5.1的要求。

D.5.3   耐压壳体的开孔处、主球壳与各加强围壁过渡处、相互靠近的加强围壁之间的区域易发生应

力集中，为典型的校核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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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E  耐压壳体极限承载力有限元分析方法

E.1    一般规定

E.1.1   适用范围

E.1.1.1   本附录适用于第16章要求的潜深大于500m的潜水器耐压壳体非线性有限元计算。

E.1.1.2   本附录描述了潜水器圆柱形和球形耐压壳体非线性有限元分析的计算流程。

E.1.1.3   本附录适用于同时计及几何非线性和材料非线性影响的非线性方法。

E.2    耐压壳极限强度非线性分析方法

E.2.1   非线性分析流程

E.2.1.1   潜深大于500m潜水器耐压壳体非线性分析一般基于两种缺陷分析方法。一种是基于屈曲模

态的几何初始缺陷分析方法(流程Ⅰ)，另一种是基于物理几何初始缺陷分析方法(流程Ⅱ)。

 

 

图E.2.1.1(1) 流程Ⅰ 图E.2.1.1(2)  流程Ⅱ 

 

线性材料，无缺陷模型 

屈曲模态分析 

非线性材料，根据一阶模态导入初始缺陷 

非线性分析 

极限承载能力 

带初始几何缺陷的模型 

非线性材料 

非线性分析 

极限承载能力 

          图E.2.1.1(1)  流程I                                                    图E.2.1.1(2)  流程II

E.2.2   非线性因素

E.2.2.1  对于潜深大于500m潜水器，主要的非线性因素考虑材料非线性和几何非线性影响两种因

素。

E.2.2.2  在非线性分析中应计及材料的非线性影响，使用包括应变硬化影响的双线性材料模型进行

分析。

E.2.3   几何非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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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3.1   几何非线性主要包括结构几何初始缺陷和结构大变形影响。

E.2.3.2   几何初始缺陷处理

(1)  基于屈曲模态的几何初始缺陷分析方法即流程Ⅰ，首先对无缺陷结构进行模态分析，得出屈曲

模态，通过转换得到初始几何缺陷，然后进行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其中，对于球形结构，屈曲模态取1
阶；对于圆柱形结构，屈曲模态选择1-6阶，取对结构最不利所在阶的屈曲模态。

(2)  基于物理几何初始缺陷分析方法即流程Ⅱ，是在建模过程中将实际(或虚拟的)缺陷“预埋”在模

型中，然后直接进行非线性有限元计算。其中，对于球形结构，缺陷可预埋在任意部位；对于圆柱形

结构，缺陷预埋在柱壳段中间位置。

E.2.3.3   缺陷容差

几何初始缺陷包括整体圆度容差和局部圆度容差。缺陷容差应满足《规范》7.6.2和7.6.3的要求。

E.3   单元选择和网格划分

E.3.1   模型范围

E.3.1.1   有限元模型范围一般取耐压壳体整体结构进行分析。

E.3.2   单元类型

E.3.2.1  在有限元分析计算时采用多节点的高精度单元模拟结构。耐压壳体模型一般选用6面体单

元或4边形壳单元。

E.3.3   网格划分

E.3.3.1   网格应充分细密以描述结构局部变形和屈曲发展期间的应力分布。

E.3.3.2  为了能够体现出沿耐压壳体厚度方向的非线性关系，耐压壳体沿厚度方向至少保证2层网

格单元。

E.3.3.3   一般情况下，球壳最大周向处(圆柱壳最大半径的周向处)划分40-50个网格

E.3.3.4   当耐压壳体厚度和半径之比变化时，需要调整周向网格个数使非线性求解收敛。

E.4   载荷工况

E.4.1   一般要求

E.4.1.1   耐压壳体的极限承载压力至少应为最大工作压力的1.5倍。 

E.5   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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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1   一般要求

E.5.1.1  当对耐压壳体整体进行分析时，壳体需3点支持，约束6个位移分量，边界条件对称设置，

这样既可以消除整个刚体位移又不妨碍相对变形，即在壳体位于x和z坐标轴的位置上(相隔90°)取三个

节点：在z坐标轴上的节点1和2，其ux = uy = 0；在x坐标轴上的节点3，其uy = uz = 0(圆柱壳取柱壳中

点)。有限元模型边界条件见图E.5.1.1。由于节点1和节点2对称于原点，故在图中是重合的。

ux=uy=0

uy=ux=0

x

y

z

y
x
z

图E.5.1.1  耐压壳体模型的边界条件

E.6   增量和求解运算

E.6.1   增量求解方法

E.6.1.1  非线性分析中应使用弧长法进行增量求解。可设置几个步长增量历程，如在屈服强度之前

设置比较大的步长，在接近屈服点处设置小的步长，以搜寻出耐压壳体的极限能力。

增量求解运算也可使用其他等效方法，如牛顿拉普森法。

E.7   结果验证

E.7.1   载荷-端缩曲线

E.7.1.1  应仔细观察载荷与总体位移参数的载荷-端缩曲线(LS曲线)，以判断耐压壳的计算响应是否

稳定收敛。E.7.1.2给出了进一步的描述。

E.7.1.2  图E.7.1.2中，3个载荷-端缩曲线所示为针对具有不同缺陷的耐压壳体分析。可以看到，菱

形标记和十字标记曲线光顺和连续，表示一个稳定的屈曲行为。但方块标记曲线却没有达到一个最大

值而止停了，该现象为十分普遍的非稳定现象，表明虽然该耐压壳体可能有能力再承受更多的载荷，

但不能取用该值作为能力的预估值。

E.7.1.3   为确保用于计算中的缺陷是合理的，缺陷模式图形应包含在计算文件中。

E.7.2   耐压壳垮塌前后应力和变形情况

E.7.2.1  为了能够更好地观察和评估耐压壳垮塌前后的应力变化情况和结果的正确性，应对耐压壳

达到屈服限、极限强度以及耐压壳垮塌之时结构的应力变化和变形大小情况予以记录，并包含在提交

的计算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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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载荷-端缩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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